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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
    自 由 車 發 展 至 今 已 逾 兩 百 年 歷 史 ， 其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也 隨

著 時 代 變 化 而 不 同 ， 從 早 期 單 純 的 交 通 與 載 貨 工 具 更 延 伸 為

日 常 生 活 中 運 動 、 休 閒 等 器 材 ， 因 此 ， 自 由 車 不 只 提 供 健 康

的 休 閒 活 動 ， 也 解 決 了 環 境 污 染 與 經 濟 的 問 題 。  

    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： 了 解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力 學 分 析 、 體 能 特

性 、 人 體 關 節 結 構 特 性 、 騎 乘 姿 勢 與 人 體 關 係 。  

    研 究 方 法 ： 採 文 獻 分 析 法 以 期 探 究 自 由 車 的 力 學 分 析 、

體 能 特 性 、 人 體 關 節 結 構 特 性 、 騎 乘 姿 勢 與 人 體 關 係 。  

    研 究 討 論 ： 藉 以 釐 清 自 由 車 運 動 發 展 歷 史 的 真 相 ， 對 於

自 由 車 運 動 發 展 有 其 必 要 性 ， 並 藉 由 科 學 與 社 會 科 學 的 對 話

中 ， 頗 析 出 具 有 實 用 價 值 與 科 普 價 值 之 自 由 車 運 動 發 展 與 傷

害 之 研 究 ， 更 進 ㄧ 步 了 解 自 由 車 運 動 並 做 為 熱 愛 運 動 人 們 參

考 之 依 據 。  

    研 究 結 果 ： 可 以 充 分 了 解 自 由 車 的 生 活 文 化 和 特 殊 功 能

設 計 、 自 由 車 的 設 計 基 本 概 念 ， 進 而 引 發 更 多 的 創 意 且 健 康

安 全 騎 乘 生 活 和 樂 趣 ， 並 能 感 受 從 自 由 車 延 伸 出 來 的 運 動 休

閒 文 化 。  

關 鍵 字 ： 自 由 車 、 人 體 尺 寸 、 運 動 傷 害 、 運 動 休 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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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壹章  緒論  
本 章 共 分 為 六 節，包 含 問 題 背 景、研 究 目 的、研 究 範 圍 、

研 究 限 制 、 研 究 貢 獻 、 名 詞 解 釋 等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第 一 節  問 題 背 景  

    1 8 1 7 年，人 類 懂 得 開 始 使 用 腳 力 蹬 地，製 造 產 生 木 製 的

玩 具 馬 後 ， 才 讓 這 個 兩 輪 工 具 顯 現 於 世 ， 並 且 隨 著 科 技 的 發

展 而 改 變（ 廖 晉 迪，2 0 0 0）。自 由 車 發 展 至 今 已 逾 兩 百 年 歷 史，

所 扮 演 的 角 色 也 隨 著 時 代 變 化 而 不 同 ， 除 了 從 各 種 傳 動 系 統

如 曲 柄 前 後 移 動 、 直 接 轉 動 到 鏈 條 傳 動 等 演 變 歷 史 ， 看 出 自

由 車 設 計 師 省 力 化 的 智 慧 ， 而 且 從 人 對 於 自 由 車 使 用 功 能 由

早 期 單 純 的 交 通 與 載 貨 工 具 更 延 伸 為 現 今 人 們 日 常 生 活 中 運

動、休 閒 等，體 會 到 自 由 車 對 於 人 類 生 活 的 重 要 性（ 廖 晉 迪 ，

2 0 0 0）。  

    尤 其 ， 自 由 車 具 有 無 污 染 的 特 性 ， 符 合 環 保 要 求 ， 以 世

界 的 潮 流 趨 勢 而 言 ， 自 由 車 被 公 認 為 最 符 合 經 濟 且 環 保 的 交

通 與 休 閒 工 具 ， 主 要 是 因 其 以 人 力 操 作 ， 不 需 要 耗 費 資 源 ，

且 不 產 生 空 氣 污 染 等 特 點（ M a c k e n i z e , 1 9 9 1）。 因 此 ， 自 由 車

不 僅 提 供 健 康 且 經 濟 的 休 閒 活 動 ， 也 解 決 了 環 境 污 染 的 問

題 ， 勢 將 成 為 現 代 人 的 新 寵 兒 。 相 關 研 究 證 實 ， 運 動 是 促 進

人 類 健 康 的 有 效 途 徑 ， 再 者 運 動 對 健 康 的 益 處 有 很 多 ， 健 康

和 體 適 能 的 效 益 ， 會 隨 著 運 動 量 的 增 加 而 提 昇 ， 其 中 長 時 間

的 有 氧 運 動 能 夠 改 善 心 肺 功 能 ， 較 低 強 度 的 運 動 項 目 ， 例 如

慢 跑 、 騎 自 由 車 、 游 泳 等（ 謝 伸 裕 ， 2 0 0 2）。研 究 發 現 ， 運 動

能 提 升 身 體 攝 取 氧 （ 0 x y g e n） 的 能 力 ， 亦 即 ㄧ 般 所 謂 的 最 大

耗 氧 量 （ m a x i m a l  o x y g e n  c o n s u m p t i o n）， 或 稱 為 有 氧 能 力

（ a e r o b i c  c a p a c i t y）；有 氧 能 力 是 心 肺 功 能 和 身 體 工 作 能 力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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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要 指 標 ， 當 有 氧 能 力 提 高 時 ， 心 、 肺 和 血 管 能 夠 運 輸 和 分

送 大 量 的 氧 到 各 器 官 組 織 ， 也 因 為 如 此 ， 我 們 的 身 體 能 產 生

更 多 的 能 量 來 供 給 工 作 或 休 閒 性 的 身 體 活 動 ， 而 不 至 於 很 快

就 感 到 疲 勞（ 謝 伸 裕， 2 0 0 2）。雖 然 慢 跑、游 泳 皆 能 提 升 心 肺

耐 力 ， 但 是 ， 慢 跑 產 生 的 關 節 反 作 用 力 對 骨 骼 關 節 有 一 定 程

度 的 影 響 ； 游 泳 雖 然 是 最 好 運 動 項 目 ， 但 也 受 到 場 所 、 是 否

具 備 游 泳 技 能 及 對 水 的 恐 懼 等 ， 因 而 受 限 ； 騎 乘 自 由 車 就 相

對 地 較 容 易 著 手 ， 同 時 也 可 使 身 心 靈 達 到 運 動 及 接 觸 大 自 然

的 雙 重 享 受 ； 由 於 自 由 車 運 動 本 身 的 動 作 模 式 ， 手 臂 和 軀 幹

多 為 靜 力 性 的 工 作 ， 下 肢 多 為 動 力 性 的 工 作 ， 在 血 液 重 新 分

配 時 ， 下 肢 血 液 量 供 給 較 多 ， 心 跳 率 ( h e a r t  r a t e )的 變 化 也 依

據 踩 踏 速 度 和 地 勢 起 伏 而 不 同 ， 身 體 內 部 急 需 補 充 養 料 和 排

出 廢 物，所 以 心 跳 率 往 往 比 平 時 增 加 2∼ 3 倍，在 長 期 訓 練 下

能 有 效 促 使 心 肌 發 達 ， 心 臟 變 大 ， 心 肌 收 縮 較 有 力 ， 血 管 壁

彈 性 增 強 ； 同 時 使 肺 通 氣 量 （ p u l m o n a r y  v e n i l a t i o n） 增 大 ，

肺 活 量 增 加 ， 肺 呼 吸 功 能 提 高 （ 李 誠 志 ， 1 9 9 4）。 根 據 G i a m

與 Te h 提 出 各 運 動 項 目 在 增 強 體 適 能 上 的 評 估（ 表 1 - 1）， 可

看 出 騎 乘 自 由 車 對 強 化 心 肺 、 血 管 的 功 能 都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改

善 （ G i a m & T h e , 1 9 8 8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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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-  1 各 運 動 項 目 在 增 強 體 適 能 上 的 評 估（ G i a m & T e h , 1 9 8 8） 

 

    早 期 ， 自 由 車 產 品 的 設 計 重 點 不 外 乎 如 何 讓 它 跑 得 更

快、更 省 力、更 輕 量 化（ 鄭 福 進， 1 9 8 3），對 於 人 因 工 程 方 面

的 考 量 較 為 欠 缺 。 因 此 ， 由 近 代 許 多 自 由 車 傷 害 案 例 發 現 ，

當 長 時 間 騎 乘 自 由 車 ， 不 正 確 的 姿 勢 、 動 作 及 不 合 適 的 自 由

車 配 件 都 有 可 能 會 引 起 身 體 上 相 對 部 位 的 不 舒 適 感 ， 甚 至 會

造 成 一 些 肌 肉 或 神 經 上 的 傷 害 與 病 變 。 C h r i s t i a a n s 等 人 在 騎

乘 自 由 車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研 究 中 顯 示 ， 臀 部 區 域 造 成 的 疼 痛 與

傷 害 比 例 為 最 高（ C h r i s t i a a n s  e t  a l , 1 9 9 8）； F e r d i n a n d 等 人 研

究 指 出 ， 長 時 間 騎 乘 登 山 自 由 車 時 ， 因 臀 部 內 側 動 脈 長 期 承

受 壓 力 負 荷 ， 容 易 造 成 臀 部 軟 組 織 產 生 麻 痺 ， 男 性 騎 士 則 會

有 不 孕 情 況 產 生（ F e r d i n a n d  e t  a l , 2 0 0 0）；C l a r y s 研 究 中 指 出，



 4

業 餘 與 職 業 車 手 都 會 發 生 手 部 神 經 壓 迫 的 症 狀 ， 當 尺 骨 神 經

受 到 壓 迫 會 造 成 第 四 、 五 指 麻 木 ， 正 中 神 經 壓 迫 則 會 造 成 一

到 四 指 麻 木 （ C l a r y s ,  2 0 0 1）。   

    因 此 ， 隨 人 體 尺 寸 差 異 而 調 整 適 當 車 架 大 小 及 座 墊 ， 為

避 免 傷 害 的 方 式 之 一 ， 希 望 能 透 過 本 研 究 讓 熱 愛 自 由 車 運 動

或 注 重 健 康 生 活 的 人 們 ， 更 進 ㄧ 步 了 解 自 由 車 運 動 並 做 為 參

考 之 依 據 ， 最 後 ， 故 以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發 展 與 其 傷 害 作 為 探 討

之 題 目 。 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   經 上 述 整 理 後 ， 可 知 本 研 究 具 體 目 的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了 解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力 學 分 析 。  

二 、 了 解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體 能 特 性 。  

三 、 了 解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人 體 關 節 結 構 特 性 。  

四 、 了 解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騎 乘 姿 勢 與 人 體 關 係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範 圍  

一、就 時 間 觀 點：從 1 8 1 7 年 開 始 有 自 由 車 之 雛 形，然 而 現 行

的 自 由 車 之 基 本 形 式 ， 早 已 在 一 百 年 前 即 已 完 全 定 型 ， 但 基

本 構 造 是 不 變 ， 只 是 一 再 地 改 良 適 應 現 代 生 活 環 境 而 已 。 故

本 研 究 所 探 討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發 展 與 其 傷 害 之 研 究 ， 則 以 工 業

革 命 後 期 時 期 為 主 。  

二、就 對 象 觀 點：主 要 以 自 由 車 運 動 起 源 與 發 展 為 分 析 對 象，

藉 以 探 討 出 自 由 車 運 動 發 展 及 其 傷 害 之 沿 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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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研 究 限 制  

    由 於 研 究 自 由 車 運 動 發 展 之 文 獻 極 為 缺 乏 ， 因 此 資 料 蒐

集 格 外 艱 辛 ， 所 以 資 料 的 取 得 相 當 不 易 ， 也 造 成 部 份 過 程 無

法 詳 細 的 深 究 ， 為 本 研 究 的 限 制 。 例 如 ： 國 內 較 無 將 自 由 車

運 動 之 發 展 過 程 做 一 個 完 整 且 有 系 統 地 論 述 ， 因 此 僅 能 依 靠

自 由 車 相 關 雜 誌 報 導 、 書 籍 、 報 告 書 等 整 理 ， 以 期 與 事 實 更

為 接 近 ， 這 些 都 是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。 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貢 獻  

研 究 自 由 車 運 動 發 展 的 貢 獻 期 望 經 由 本 研 究 來 瞭 解 自 由

車 運 動 發 展 的 過 程 與 歷 史 ， 以 作 為 自 由 車 運 動 應 興 應 革 之 借

鏡 ， 由 上 述 相 關 文 獻 進 行 探 討 ， 筆 者 認 為 本 論 文 研 究 將 具 有

如 下 三 個 貢 獻 ：  

    一、目 前 自 由 車 運 動 相 關 論 著，在 自 由 車 運 動 歷 史 部 份，

涉 及 內 容 較 簡 化 ， 而 未 有 系 統 化 之 相 關 論 著 出 版 ， 因 此 筆 者

以 此 內 容 為 主 題 深 入 研 究 ， 藉 以 釐 清 自 由 車 運 動 發 展 歷 史 的

真 相，對 於 自 由 車 運 動 發 展 有 其 必 要 性，是 為 學 術 上 的 貢 獻。 

    二 、 對 於 現 行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研 究 ， 多 以 自 然 科 學 設 計 為

主 ， 因 此 筆 者 期 望 藉 由 科 學 與 社 會 科 學 的 對 話 中 ， 頗 析 出 具

有 實 用 價 值 與 科 普 價 值 之 自 由 車 運 動 發 展 與 傷 害 之 研 究 ， 是

為 學 術 上 的 貢 獻 。  

    三、近 年 來，自 由 車 具 有 無 污 染 的 特 性，符 合 環 保 要 求 。

透 過 認 識 自 由 車 的 歷 史 、 組 成 和 相 關 比 賽 等 ， 可 以 充 分 了 解

自 由 車 的 生 活 文 化 和 特 殊 功 能 設 計 ， 或 引 發 更 多 的 創 意 且 健

康 安 全 騎 乘 生 活 和 樂 趣 。 並 從 自 由 車 動 力 學 和 運 動 學 等 兩 方

面 來 了 解 騎 乘 自 由 車 的 設 計 基 本 概 念 。 當 人 對 自 由 車 產 生 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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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 時 ， 應 該 從 它 的 用 途 、 功 能 和 新 科 技 等 切 入 了 解 ， 如 此 不

但 讓 人 和 自 由 車 的 知 識 互 動 能 夠 協 調 ， 而 且 也 能 感 受 從 自 由

車 延 伸 出 來 的 運 動 休 閒 文 化 。  

    藉 由 本 文 的 研 究 讓 熱 愛 自 由 車 運 動 或 注 重 健 康 生 活 的 人

們 ， 更 進 ㄧ 步 了 解 自 由 車 運 動 並 做 為 參 考 之 依 據 ， 此 乃 本 論

文 之 貢 獻 。  

 

第 六 節  名 詞 解 釋  

一 、 自 由 車 （ C y c l i n g）  

    本 研 究 所 指 「 自 由 車 」 是 指 兩 輪 自 由 車 ， 採 用 腳 踏 之 動

力 傳 輸 。 自 由 車 比 賽 根 據 比 賽 場 地 不 同 、 比 賽 方 式 不 同 可 分

為 場 地 賽 、 公 路 賽 和 登 山 車  (山 地 )  賽  ( M T B )（ 中 華 民 國 奧

林 匹 克 委 員 會 ， 2 0 0 8 / 0 3 / 2 8） ：  

（ 一 ） 場 地 自 由 車 賽 ： 在 封 閉 的 場 地 進 行 比 賽 ， 參 賽 的 自 由

車 選 手 們 在 呈 2 5－ 4 5度 傾 角 的 橢 圓 形 賽 道 上 繞 行 比 賽 ， 這 種

賽 道 可 以 減 少 阻 力 並 避 免 危 險 的 發 生 。  

（ 二 ）自 由 車 公 路 賽：是 在 1 5 K M  -  2 5 K M的 環 形 路 內 進 行 的 ，

賽 道 必 須 是 寬 度 在 6米 以 上 的 柏 油 路。這 類 場 地 一 般 需 要 有 一

定 的 高 度 差 和 傾 斜 度 。  

（ 三 ） 自 由 車 山 地 賽 ： 主 要 在 山 區 或 坡 地 上 舉 行 。  

   

二 、 運 動 傷 害 （ S p o r t s  I n j u r i e s）：  

    所 有 的 運 動 傷 害 可 以 歸 納 為 主 要 兩 類：急 性 傷 害（ a c u t e  

i n j u r i e s） 和 過 度 使 用 傷 害 （ o v e r u s e  i n j u r i e s）； 任 何 種 類 或

形 式 的 運 動 傷 害，可 以 說 是 組 織（ t i s s u e）的 損 壞（ d a m a g e），

這 種 損 壞 發 生 在 比 賽 或 訓 練 活 動 過 程 中 。 運 動 傷 害 一 詞 在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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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 文 中 ， 將 指 於 騎 乘 自 由 車 所 造 成 、 產 生 和 發 生 的 傷 害 （ 陳

勝 凱 ， 2 0 0 8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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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文獻探討  
進 行 自 由 車 相 關 文 獻 的 探 討 ， 首 先 應 回 顧 自 由 車 這 項 產

品 的 發 展 淵 源 ， 進 一 步 了 解 自 由 車 的 歷 史 意 義 。 本 章 共 分 為

三 節 ， 包 含 自 由 車 的 發 展 史 、 自 由 車 的 基 本 介 紹 及 結 構 、 自

由 車 相 關 研 究 等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第 一 節  自 由 車 的 發 展 史  

自 由 車 （ c y c l i n g）發 明 迄 今 已 歷 經 逾 兩 百 年 的 發 展 歷 程

（ 廖 晉 迪 ， 2 0 0 0）， 第 一 部 自 由 車 由 德 國 男 爵 C a r l  v o n  D r a i s

在 1 8 1 7 年 發 明 ， 這 輛 全 世 界 最 早 的 木 製 自 由 車 並 無 腳 踏 板

(圖 2 . 1 a )， 人 跨 上 去 後 雙 足 著 地 而 以 腳 行 走 前 進 ， 當 時 還 被

譏 為 玩 具 馬 （ H o b b u  H o r s e）。 1 8 6 5 年 出 現 了 可 以 腳 踏 板 做 驅

動 助 力 的 兩 輪 自 由 車 （ 圖 2 . 1 b）， 車 身 使 用 木 材 製 成 ， 使 用

鐵 製 的 輪 胎，為 前 輪 驅 動 的 形 式。1 8 7 0 年，英 國 J a m e s  S t a r l e y

設 計 了 不 倒 翁 式 － 大 小 輪 自 由 車 ， 最 大 的 特 色 為 車 輪 前 後 尺

寸 差 別 很 大 (圖 2 . 1 c )。 1 8 8 5 年， S t a r l e y 又 改 良 開 發 了 一 部 車

架 堅 固 、 配 備 有 相 同 尺 寸 的 前 後 車 輪 ， 及 利 用 後 車 輪 及 輪 鍊

條 傳 動 機 構 的 自 由 車 ， 可 說 是 今 日 各 種 自 由 車 種 的 始 祖 (圖

2 . 1 d )。  

 

 

 

 

 

圖 2 .  1自 由 車 演 變 歷 代 車 型 圖 （ A Q u i c k  H i s t o r y  o f  B i c y c l es，

2 0 0 8年 0 1月 1 5日 ， 取 自 ：

h t t p : / / w w w . p e d a l i n g h i s t o r y . c o m / P H h i s t o r y . h t m l）  

a  b  c  d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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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根 據 工 業 局 工 業 設 計 輔 導 計 畫（ 工 業 局， 1 9 9 9），自 由 車

的 發 展 階 段 與 部 品 開 發 時 期 可 分 為 七 期： ( 1 )創 生 期（ 空 想 時

代 ）； ( 2 )準 備 期（ 人 力 四 輪 時 代 ）； ( 3 )誕 生 期（ 二 輪 車 誕 生 ）；

( 4 )第 四 期 （ 二 輪 車 改 良 具 有 握 把 ， 1 8 1 8 ~ 1 8 3 9）； ( 5 )第 五 期

（ 驅 動 方 式 改 良 、 車 輪 、 車 體 改 良 ， 1 8 6 9 ~ 1 8 8 4）； ( 6 )第 六 期

（ 安 全 性、量 產 化、標 準 形 完 成， 1 8 9 0 ~ 1 9 6 0）； ( 7 )第 七 期（ 品

質 、 機 能 性 的 改 良 、 以 運 動 休 閒 為 主 ， 1 9 6 0  至 今 ）， 其 沿 革

及 發 展 型 式 如 圖 2 . 2  所 示 。  

    自 由 車 是 一 種 非 常 簡 單 的「 機 械 物 」，集 合 工 業 設 計、人

因 工 程 、 空 氣 力 學 、 機 械 工 學 （ 材 料 、 熱 處 理 、 熔 接 、 切 削

加 工 、 塑 性 加 工 、 表 面 處 理 ） 等 各 種 生 產 技 術 及 概 念 的 綜 合

產 品（ 工 業 局， 1 9 9 9）。從 這 些 技 術 累 積 的 成 果 進 而 影 響 到 其

他 的 機 械 工 業 ， 如 機 車 、 汽 車 甚 至 飛 機 等 ， 它 對 於 現 代 運 輸

技 術 貢 獻 的 重 要 性 實 在 難 以 估 計 ， 也 意 味 著 自 由 車 技 術 與 近

代 運 輸 工 具 歷 史 的 緊 密 關 係 。 然 而 現 行 的 自 由 車 之 基 本 形

式 ， 早 已 在 一 百 年 前 即 已 完 全 定 型 ， 但 基 本 構 造 是 不 變 ， 只

是 ㄧ 再 地 改 良 適 應 現 代 生 活 環 境 而 已 。 自 由 車 的 形 式 是 因 應

人 們 的 要 求 而 改 變 的 ， 也 就 是 說 當 代 人 們 的 生 活 可 以 從 自 由

車 的 形 式 上 反 映 出 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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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.  2自 由 車 沿 革 及 發 展 型 式 圖 （ 工 業 局 ， 1 9 9 9）  

    自 由 車 設 計 概 念 的 演 進 可 分 為 六 個 時 期 ：  

一 、 遊 具 的 誕 生 （ 1 8 1 8 ~ 1 8 6 4）  

此 階 段 為 第 一 次 工 業 革 命 的 時 代 ， 此 時 是 馬 車 的 全 盛 時

期 ， 但 由 於 蒸 氣 火 車 的 誕 生 ， 馬 車 變 造 成 遊 具 ， 進 而 產 生 自

由 車 ， 第 一 代 自 由 車 具 有 為 滿 足 人 類 遊 戲 性 質 的 特 性 ， 而 非

代 步 工 具 （ 楊 燕 枝 等 人 ， 1 9 9 7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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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多 樣 化 型 態 和 發 明 期 （ 1 8 6 5 ~ 1 8 9 9）  

此 階 段 可 說 是 發 明 鼎 盛 的 時 代 ， 為 了 能 讓 社 會 接 受 對 於

行 走 性 的 設 計 要 求 ， 故 講 求 更 快 速 、 更 舒 適 、 更 安 全 的 多 樣

化 設 計 主 軸 。 由 於 工 業 革 命 導 致 產 業 技 術 的 革 新 及 加 工 技 術

的 改 進，反 映 於 型 態 上，是 此 時 期 較 接 近 現 代 設 計 的 型 態（ 楊

燕 枝 等 人 ， 1 9 9 7）。  

三 、 機 能 主 義 造 型 的 發 展 （ 1 9 0 0 ~ 1 9 2 9）  

進 入 二 十 世 紀 ， 具 有 鑽 石 型 的 車 架 及 充 氣 車 胎 的 自 由 車

已 經 上 市 ， 此 時 期 小 孩 用 及 女 性 用 的 自 由 車 也 被 開 發 ， 且 針

對 不 同 使 用 目 的 設 計 的 自 由 車 也 逐 漸 出 現 ， 例 如 搬 運 車 等 。

外 觀 上 以 機 能 及 性 能 為 第 一 ， 對 於 輪 廓 線 條 及 車 管 方 面 ， 僅

止 於 顏 色 變 化 （ 楊 燕 枝 等 人 ， 1 9 9 7）。  

四 、 技 術 革 新 和 生 產 的 合 理 化 （ 1 9 3 6 ~ 1 9 5 9）  

1 9 3 0年 在 資 本 主 義 經 濟 下 ， 是 大 量 生 產 大 量 消 費 的 時

代 。 由 於 自 由 車 零 組 件 的 標 準 化 ， 因 而 確 立 其 在 工 業 產 品 中

的 領 先 地 位 ， 隨 著 技 術 革 新 及 合 理 化 生 產 ， 此 時 期 自 由 車 可

達 到 機 能 追 求 的 設 計 界 限，能 針 對 機 能 而 配 合 適 用 的 造 型（ 楊

燕 枝 等 人 ， 1 9 9 7）。  

五 、 小 型 自 由 車 的 發 展 （ 1 9 6 0 ~ 1 9 7 9）  

在 1 9 6 3年 英 國 發 表 車 輪 直 徑 1 6英 吋 的 小 型 自 由 車 ， 引 起

全 世 界 的 注 意 ， 而 在 2 0世 紀 初 自 由 車 的 車 輪 以 2 6、 2 8英 吋 為

主 ， 此 時 期 有 以 使 用 目 的 而 組 合 成 的 型 態 變 化 與 強 調 人 因 工

程 等 女 性 、 小 孩 用 車 的 設 計 。 隨 後 日 本 發 表 1 2 . 5英 吋 摺 疊 式

自 由 車 ， 其 發 展 的 背 景 乃 是 基 於 都 市 道 路 過 於 密 集 和 收 納 用

途 （ 楊 燕 枝 等 人 ， 1 9 9 7）。  

六 、 加 工 技 術 的 改 良 與 新 材 料 的 開 發 （ 1 9 8 0至 今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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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往 自 由 車 車 架 及 輪 圈 都 使 用 鋼 材 ， 但 自 1 9 8 0年 後 各 種

新 材 質 逐 漸 登 場 ， 如 耐 候 性 、 高 強 度 的 碳 纖 塑 膠 或 鎂 鋁 合 金

（ 楊 燕 枝 等 人 ， 1 9 9 7）。  

    除 了 上 述 加 工 技 術 的 改 良 與 新 材 料 的 陸 續 開 發 外 ， 近 年

來 自 由 車 的 發 展 趨 向 於 避 震 器 、 變 速 器 的 改 良 及 人 因 工 程 方

面 的 研 究 ， 一 種 外 觀 上 沒 有 鏈 輪 、 鏈 條 的 自 由 車 造 型 已 被 成

功 地 開 發 出 來 ， 而 摺 疊 式 自 由 車 與 電 動 自 由 車 的 開 發 更 是 熱

門 的 方 向 ， 未 來 自 由 車 的 多 樣 化 發 展 令 人 期 待 。  

 

第 二 節  自 由 車 的 基 本 介 紹 及 結 構  

一 、 自 由 車 的 基 本 介 紹  

（ 一 ） 依 自 行 車 研 發 中 心 的 分 類  

    將 自 由 車 依 功 能 與 用 途 約 略 分 為 三 大 類 ： 1 .競 速 用 自 由

車 —如 跑 車 、 耐 力 賽 車 ， 2 .運 動 比 賽 用 自 由 車 —如 越 野 車 、

登 山 車 與 B M X 等， 3 .休 閒 用 自 由 車 —淑 女 車、休 閒 車 與 城 市

車 等 ， 其 基 本 外 型 如 圖 2 . 3 所 示 。 就 各 車 種 的 功 能 及 特 性 敘

述 如 下 ：  

  

 

競 速 用 自 由 車  運 動 比 賽 用 自 由 車  休 閒 用 自 由 車  

圖 2 .  3 自 由 車 基 本 種 類 （ 圖 片 來 源 ： 自 行 車 研 發 中 心 ）  

1 .競 速 用 自 由 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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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以 追 求 速 度 為 目 的 ， 故 騎 乘 者 的 姿 勢 前 傾 ， 可 以 減 少 受

風 面 積 進 而 減 低 風 阻 ， 把 手 採 用 下 垂 型 為 主 。 由 於 身 體 前 傾

而 造 成 身 體 上 半 身 的 重 量 由 騎 乘 者 的 雙 臂 所 承 受 ， 故 為 了 減

輕 騎 乘 者 雙 臂 負 擔 ， 部 分 車 種 會 加 裝 輔 助 把 手 ， 可 供 騎 乘 者

將 雙 手 肘 部 倚 靠 在 輔 助 把 手 之 上 ， 在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支 撐 身 體

重 量 ， 以 減 輕 腰 部 的 不 舒 適 性 （ 楊 燕 枝 等 人 ， 1 9 9 7）。  

2 .運 動 比 賽 用 自 由 車  

    具 備 寬 且 厚 的 胎 面 ， 可 在 崎 嶇 不 平 的 惡 劣 路 況 擁 有 較 佳

的 抓 地 力 ， 把 手 採 用 操 控 較 為 容 易 之 平 直 型 。 為 適 應 變 化 多

端 的 路 況 ， 騎 乘 者 的 騎 乘 姿 勢 略 為 向 前 傾 ， 擁 有 最 佳 的 操 控

性 。 騎 乘 者 其 上 肢 主 要 在 操 控 自 由 車 的 方 向 ， 適 應 不 同 的 路

況 變 化 ， 故 把 手 形 狀 多 為 平 直 型 ， 以 利 騎 乘 者 操 控 駕 馭 自 由

車 （ 楊 燕 枝 等 人 ， 1 9 9 7）。  

3 .休 閒 用 自 由 車  

    車 架 軸 距 較 前 述 兩 種 車 型 為 長 ， 五 通 管 位 置 較 低 ， 踏 板

的 位 置 亦 較 其 它 車 型 低 ， 把 手 多 採 用 上 昇 型 ， 騎 乘 者 的 上 半

身 騎 乘 姿 勢 因 把 手 較 高 而 呈 略 為 垂 直 地 面 的 狀 態 ， 騎 乘 者 可

以 輕 鬆 的 騎 乘，偏 重 於 舒 適 性 的 需 求（ 楊 燕 枝 等 人， 1 9 9 7）。 

（ 二 ） 依 項 目 分 類  

    自 由 車 依 比 賽 項 目 的 不 同 ， 而 區 分 公 路 車 及 場 地 車 ， 其

差 異 如 下 表 2 - 1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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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 1 公 路 車 與 場 地 車 之 差 異  

 基

本

車

架  

把

手  

花 鼓  踏 板  煞

車

裝

備  

變

速

器  

飛 輪  水

壺

架  

打

氣

筒  

公 路

車  

○  ○  快 拆

式  

扣 合 式 ○  ○  ○  ○  ○  

場 地

車  

○  ○  固 定

式  

皮 帶 扣

或 是 扣

合 式  

╳  ╳  固 定

式  

╳  ╳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）  

（ 三 ） 按 比 賽 場 地 分 類  

   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分 類 ， 自 由 車 項 目 按 比 賽

場 地 分 為 公 路 賽 （ R o a d  R a c e） 、 場 地 賽 （ T i m e  T r i a l） 及 登

山 賽 （ M o u n t a i n  C l i m b） 三 大 類 ， 如 下 ：  

1 .公 路 賽 （ R o a d  R a c e）  

    公 路 賽 為 先 有 的 比 賽 項 目 ， 競 賽 車 型 與 一 般 的 自 由 車 稍

有 不 同 ， 車 架 材 質 輕 、 管 狀 輪 胎 等 特 性 ， 已 配 合 高 速 前 進 的

需 要 ， 自 由 車 公 路 賽 是 在 1 5 K M  -  2 5 K M的 環 形 路 內 進 行 的 ，

賽 道 必 須 是 寬 度 在 6米 以 上 的 柏 油 路。這 類 場 地 一 般 需 要 有 一

定 的 高 度 差 和 傾 斜 度 （ 中 華 民 國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，

2 0 0 8 / 0 3 / 2 8） 。 公 路 賽 依 性 質 可 分 為 ：  

 單 日 賽  

 團 體 計 時 賽   

  男 子 距 離 為1 0 0公 里，為 任 何 重 要 國 際 比 賽 必 設 的 項 目 。

由 一 隊 派 出 四 名 選 手 出 賽 ， 以 該 隊 第 三 名 選 手 抵 達



 15

終 點 的 成 績 為 該 隊 的 成 績 。 比 賽 由 事 先 安 排 好 的 順

序 出 場 ， 每 隔 二 至 三 分 鐘 出 發 一 隊 ， 在 比 賽 中 四 名

隊 員 要 互 相 配 合 並 輪 流 領 隊 ， 這 是 因 在 前 帶 頭 領 隊

者 需 冒 頂 風 之 苦 。 等 所 有 隊 伍 抵 達 後 ， 依 時 間 排 定

名 次 ， 時 間 少 者 排 名 在 前 。  

 個 人 計 時 賽   

   比 賽 距 離 男 子 是 一 七 零 至 二 百 公 里 ， 女 子 是 六 十 至 八 十

四 公 里 不 等。路 程 規 定 要 有 一 定 的 困 難 度，如 急 轉 彎，窄 路 ，

山 地 ， 丘 陵 地 段 等 。 所 有 的 參 賽 者 集 體 出 發 ， 在 比 賽 的 路 途

中 ， 同 一 集 團 的 運 用 掩 護 、 尾 隨 、 擺 脫 等 各 種 技 巧 來 幫 助 自

己 或 隊 友 爭 取 勝 利 。 比 賽 以 通 過 終 點 的 順 序 來 排 列 個 人 名

次 ， 如 要 計 團 體 名 次 ， 則 依 同 隊 前 三 名 隊 員 所 花 時 間 總 和 來

排 定 團 體 名 次 。  

 多 日 賽  

  比 賽 分 為 多 段 ， 依 規 定 的天 數 騎 到 所 指 定 的 終 點 。 有 個

人 計 時 賽 ， 和 團 體 賽 ， 但 大 都 為 個 人 計 時 賽 。  

2 .場 地 賽 （ T i m e  T r i a l）  

    場 地 自 由 車 賽 在 封 閉 的 場 地 進 行 比 賽，車 道 距 離 分 為 4 0 0

公 尺 即 3 3 3 . 3 3公 尺 兩 種 ， 場 地 材 質 分 為 木 材 、 水 泥 和 瀝 青 三

種，參 賽 的 自 由 車 選 手 們 在 呈 2 5 - 4 5度 傾 角 的 橢 圓 形 賽 道 上 繞

行 比 賽 ， 這 種 賽 道 可 以 減 少 阻 力 並 避 免 危 險 的 發 生 （ 中 華 民

國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， 2 0 0 8 / 0 3 / 2 8）。 場 地 賽 種 類 可 分 為 以 下 6

種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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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爭 先 賽   

  亦 稱 為 速 度 賽 。 同一 場 地 上 有 二 至 四 位 選 手 ， 同

時 從 原 地 出 發 ， 賽 程 通 常 為 1 0 0 0 公 尺 ， 以 最 後 2 0 0

公 尺 做 衝 刺 距 離 ， 首 先 通 過 終 點 者 獲 勝 。  

 奧 林 匹 克 賽   

  賽 程 分 為5 0 公 里， 1 0 0 公 里 等。此 項 比 賽 為 世 界

錦 標 賽 正 式 項 目 。 一 組 六 名 隊 員 ， 同 時 登 場 ， 每 位 車

手 都 由 一 輛 摩 托 車 作 為 前 導 ， 選 手 緊 貼 著 固 定 在 摩 托

車 後 翼 的 一 根 滾 柱 上 ， 要 求 車 手 和 摩 托 車 車 手 保 持 良

好 默 契 ， 由 於 空 氣 阻 力 被 前 者 的 摩 托 車 牽 引 ， 所 以 速

度 極 快 。  

 領 先 計 分 賽   

  一 般 不 超 過 三 十 人 一 組，在 場 地 進 行5 0 公 里 的 競

賽 。 每 隔 五 圈 計 分 一 次 ， 獲 得 前 四 名 的 選 手 可 分 別 獲

得 五 、 三 、 二 、 一 分 ， 但 每 半 程 和 終 點 計 分 加 倍 。 例

如 在 3 3 3 . 3 3 公 尺 的 場 地 比 賽 時，在 第 七 十 五 圈（ 即 半

程 時 ） 和 終 點 時 前 四 名 分 別 獲 得 十 、 六 、 四 、 二 分 ，

抵 達 終 點 時 依 每 次 的 計 分 總 和 判 定 名 次 。  

 團 體 追 逐 賽  

  每 隊 四 人 上 場 ， 同時 出 發 ， 以 第 三 名 隊 員 到 達 終

點 的 時 間 為 全 隊 的 時 間 。 當 進 入 半 準 決 賽 時 ， 兩 個 隊

伍 同 時 在 場 上 競 爭 ， 因 此 被 稱 為 追 逐 賽 ， 規 則 同 個 人

追 逐 賽 。  

 個 人 追 逐 賽   

  兩 位 選 手 分 別 從 起點 和 半 圈 中 點 出 發 ， 互 相 追

逐 。 假 如 在 規 定 的 距 離 內 一 方 被 另 一 方 追 上 ， 則 被 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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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者 淘 汱 出 局 。 如 果 在 規 定 的 十 二 圈 內 沒 有 被 追 上 ，

則 按 所 花 時 間 決 定 勝 負 。  

 1 0 0 0 公 尺 計 時 賽   

    比 賽 依 次 一 次 一 個 進 行 ， 一 次 決 定 名 次 。  

3 .登 山 賽 （ M o u n t a i n  C l i m b）  

    自 由 車 登 山 賽 主 要 在 山 區 或 坡 地 上 舉 行 。 1 9 5 0年 ， 有 些

自 由 車 手 覺 得 在 公 路 賽 不 刺 激 ， 他 們 朝 向 山 坡 尋 求 自 我 的 挑

戰 及 比 賽 的 刺 激 。 1 9 9 6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將 登 山 賽 納 入 正 規 項

目 （ 中 華 民 國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， 2 0 0 8 / 0 3 / 2 8） 。 實 際 比 賽 距

離 在 比 賽 前 一 天 ， 由 大 會 決 定 。  

 

二 、  自 由 車 的 基 本 結 構  

    自 由 車 的 基 本 構 造 主 要 分 成 四 大 系 統 （ 自 轉 車 實 用 便

覽 ， 1 9 7 7） ， 分 別 是 車 架 系 統 、 傳 動 系 統 、 車 輪 系 統 、 控 制

系 統（ 如 圖 2 . 4）及 其 他 配 件。各 系 統 所 包 含 的 組 件 功 能 與 特

點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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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.  4 自 行 車 基 本 結 構 （ 圖 片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繪 製 ）  

（ 一 ） 車 架 系 統 （ 如 圖 2 . 5）  

    分 為 車 架 與 前 叉 兩 部 份 。 車 架 的 基 本 結 構 與 尺 寸 主 要 是

由 前 三 角 與 後 三 角 所 構 成 ， 前 三 角 則 包 括 上 管 、 下 管 、 前 管

與 立 管 ； 後 三 角 有 後 上 叉 、 後 下 叉 以 及 後 叉 軸 承 等 部 份 ， 主

要 目 的 是 保 持 各 部 份 零 件 相 互 之 間 正 確 的 位 置 。 騎 乘 自 由 車

時 的 姿 勢 ， 自 然 受 車 架 的 基 本 結 構 與 尺 寸 的 影 響 。 前 叉 部 份

主 要 由 前 叉 軸 承 、 前 叉 足 與 前 叉 豎 管 所 組 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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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.  5車 架 系 統 （ 鄭 福 進 ， 1 9 8 3）  

1 .車 架 部 分 （ F r a m e）  

    依 據 現 有 市 售 自 由 車 之 車 架 型 式 ， 車 架 主 要 可 以 分 為 六

類 ：（ 1）鑽 石（ D i a m o n d）型 、（ 2）史 塔 克（ S t a g g e r e d）型 、

（ 3） 環 帶 （ L o o p） 型 、（ 4） 交 叉 （ M i x t e） 型 、（ 5） H 型 與

（ 6）U 型（ F r i e d ,  1 9 9 8），如 下 圖 2 - 6 所 示，在 不 同 的 客 層 、

年 齡 、 用 途 …等 條 件 之 下 ， 所 需 要 的 自 由 車 車 架 型 式 便 有 所

改 變 ， 而 上 述 六 種 車 架 型 式 其 特 性 說 明 如 下 ：  

   

D i a m o n d  型  S t a g g e r e d  型  L o o p  型  

   

 

 

 

M i x t e  型  H  型  U  型  

圖 2 .  6 現 有 自 由 車 之 六 類 車 架 型 式 （ 吳 武 政 ， 2 0 0 1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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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1） 鑽 石 （ D i a m o n d） 型 ： 是 一 種 標 準 自 由 車 架 ， 其 結 構 受

力 良 好 ， 加 工 簡 易 ， 為 現 今 最 普 遍 的 自 由 車 車 架 型 式 ， 且 具

有 高 抗 壓 強 度 ， 亦 為 最 經 濟 之 車 架 。 此 類 型 車 架 尺 寸 較 大 ，

運 動 性 能 車 種 大 多 以 此 類 為 主 要 的 車 架 結 構 ， 如 競 速 車 、 登

山 車 與 越 野 車 等 等 ， 適 合 男 性 騎 乘 者 騎 乘 （ F r i e d ,  1 9 9 8）。  

（ 2） 史 塔 克 （ S t a g g e r e d） 型 ： 此 型 車 架 無 上 管 ， 可 減 少 跨

坐 上 車 時 碰 撞 的 機 率 ， 下 管 與 立 管 交 叉 點 會 有 應 力 集 中 在 立

管 的 問 題，故 其 下 管 有 兩 支，所 需 材 料 較 多 且 強 度 要 求 較 高，

此 類 型 車 架 大 都 為 城 市 車 、 休 閒 車 所 採 用 （ F r i e d ,  1 9 9 8）。  

（ 3） 環 帶 （ L o o p） 型 ： 此 型 車 架 之 上 管 與 立 管 接 合 處 成 U

型 增 加 材 料 結 合 性 以 加 強 結 構 ， 不 適 合 身 材 較 高 大 與 體 重 較

重 者 騎 乘 ， 只 適 合 尺 寸 較 小 的 車 種 ， 如 淑 女 車 、 休 閒 車 等 ，

符 合 身 材 嬌 小 的 女 性 以 及 孩 童 騎 乘 （ F r i e d ,  1 9 9 8）。  

（ 4） 交 叉 （ M i x t e） 型 ： 屬 於 男 女 皆 通 用 之 開 放 型 車 架 ， 類

似 D i a m o n d 型 車 架 可 提 供 騎 乘 時 最 佳 的 壓 力 分 布 與 車 架 強

度 ， 由 於 立 管 較 其 他 車 種 短 ， 座 墊 可 調 整 得 較 低 ， 方 便 容 易

踩 踏，女 性 亦 可 騎 乘，大 都 為 休 閒 車 與 越 野 車 所 採 用（ F r i e d ,  

1 9 9 8）。  

（ 5） H 型：此 型 摺 疊 車 常 用 之 車 架 型 式， 便 於 收 藏 與 攜 帶 ，

但 在 上 管 與 下 管 部 分 結 構 強 度 不 足 需 要 補 強 ， 以 避 免 應 力 過

大 而 斷 裂 的 問 題 （ F r i e d ,  1 9 9 8）。  

（ 6）U 型：在 車 架 彎 曲 處 容 易 產 生 應 力 集 中 的 問 題，故 結 構

需 作 強 化 ， 可 改 以 較 粗 管 徑 之 車 架 材 料 補 強 焊 接 處 ， 以 補 強

先 天 結 構 上 的 缺 點 （ F r i e d ,  1 9 9 8）。  

    車 架 的 型 式 會 因 為 車 種 的 不 同 而 改 變 選 擇 ， 車 架 的 尺 寸

亦 會 因 為 騎 乘 者 的 年 齡 、 性 別 、 身 材 …等 有 所 差 異 。 而 人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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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車 架 相 關 的 部 分 主 要 在 於 下 肢 運 動 部 分 以 及 軀 幹 角 度 變 化

的 問 題 。  

2 .前 叉 部 分 （ F r o n t  F o r k）  

    根 據 車 種 不 同 ， 所 使 用 之 前 叉 型 式 亦 有 所 不 同 ， 前 叉 可

分 為 兩 大 類 ： 避 震 式 前 叉 與 傳 統 式 前 叉 ， 其 型 式 見 圖 2 - 7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避 震 式 前 叉  傳 統 式 前 叉  

圖 2 .  7 自 由 車 前 叉 的 分 類 （ 吳 武 政 ， 2 0 0 1）  

（ 1）避 震 式 前 叉：大 都 使 用 在 越 野 車 與 登 山 車，部 分 休 閒 車

亦 會 採 用 。 避 震 前 叉 具 有 油 壓 桿 與 彈 簧 ， 有 吸 震 的 作 用 ， 為

可 在 崎 嶇 路 況 下 作 激 烈 的 騎 乘 運 動 的 自 由 車 ， 依 據 地 形 的 不

同 ， 可 選 擇 衝 程 不 同 的 前 叉 因 應 。  

（ 2）傳 統 式 前 叉：使 用 在 路 跑 車、城 市 車 與 休 閒 車 等，適 合

在 平 坦 的 道 路 使 用 ， 某 些 下 彎 式 路 跑 車 因 速 度 快 ， 為 避 免 在

騎 乘 時 高 速 撞 擊 路 面 坑 洞 而 引 起 前 叉 損 壞 導 致 自 由 車 選 手 的

危 險 ， 使 用 複 合 材 料 以 及 合 金 等 特 殊 材 質 製 作 前 叉 ， 以 減 少

意 外 發 生 。  

（ 二 ） 傳 動 系 統 （ 如 圖 2 .4）  

    自 由 車 的 傳 動 系 統 係 由 踏 板 、 曲 柄 、 大 齒 盤 、 鏈 條 、 飛

輪 與 變 速 器 等 部 份 所 組 成 。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， 踩 踏 踏 板 的 力 量

經 由 傳 動 系 統 轉 換 成 機 械 力 ， 繼 而 輸 出 帶 動 輪 胎 使 自 由 車 向



 22

前 行 進 運 動 。  

1 .踏 板 （ P e d a l）  

   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騎 乘 者 雙 腳 施 踏 位 置 ， 與 曲 柄 連 結 大 齒

盤 。 踏 板 型 式 依 據 各 車 種 所 需 ， 在 設 計 上 而 有 所 不 同 ， 部 分

競 賽 車 種 在 踏 板 設 有 固 定 卡 栓 ， 以 固 定 下 肢 運 動 的 姿 勢 。 騎

乘 自 由 車 時 足 部 踩 踏 踏 板 的 適 當 位 置 應 將 蹠 骨 部 位 置 於 踏 板

之 上 ， 以 獲 得 較 佳 之 踩 踏 出 力 並 減 輕 下 肢 的 疲 勞 。  

2 .曲 柄 （ C r a n k）  

    曲 柄 連 結 踏 板 與 大 齒 盤 ， 為 自 由 車 連 桿 運 動 中 不 可 忽 略

的 一 項 重 要 組 件 ， 曲 柄 長 度 範 圍 從 1 3 0 m m 至 1 8 5 m m， 依 使

用 車 種 與 人 體 尺 寸 而 異 。 曲 柄 長 度 的 選 擇 影 響 踝 關 節 與 膝 關

節 之 運 動 效 能 與 舒 適 性 ， 曲 柄 選 擇 太 長 或 過 短 將 會 縮 短 或 延

長 座 墊 至 踏 板 軸 心 最 低 點 之 間 的 距 離 ， 將 改 變 騎 乘 自 由 車 時

膝 關 節 與 踝 關 節 的 運 動 範 圍 ， 進 而 影 響 騎 乘 姿 勢 與 舒 適 性 。  

3 .大 齒 盤 （ C h a i n  W h e e l s）  

    齒 數 從 2 2 齒 到 5 2 齒 之 間 ， 大 齒 盤 連 結 曲 柄 與 鏈 條 ， 將

騎 乘 者 踩 踏 踏 板 的 施 力 以 鏈 條 傳 遞 至 飛 輪 。 部 分 車 種 的 大 齒

盤 上 另 有 數 組 齒 盤 ， 與 大 齒 盤 結 合 成 為 前 變 速 齒 輪 ， 前 變 速

齒 輪 的 組 數 與 後 變 速 齒 輪 的 組 數 之 乘 積 即 為 自 由 車 變 速 的 段

數。大 齒 盤 之 齒 數 愈 多，操 作 者 需 要 愈 大 之 施 力 來 踩 踏 踏 板，

方 足 以 使 自 由 車 前 進 。  

4 .鏈 條 （ C h a i n s）  

    為 大 齒 盤 與 飛 輪 之 間 的 連 結 ， 當 騎 乘 者 踩 踏 踏 板 時 ， 其

力 量 藉 由 鏈 條 傳 遞 至 飛 輪 ， 以 驅 動 後 輪 帶 動 車 身 前 進 。 鏈 條

依 大 齒 盤 與 變 速 齒 輪 之 設 計 以 及 車 種 的 不 同 ， 在 選 擇 上 亦 有

所 差 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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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飛 輪 （ F r e e  W h e e l）  

    與 大 齒 盤 之 間 以 鏈 條 連 結，負 責 驅 動 後 輪 帶 動 車 身 前 進。 

6 .變 速 器 （ D e r a i l l e u r）  

    為 變 換 大 齒 盤 與 飛 輪 間 的 齒 數 比 例 之 零 件 ， 可 依 據 地 形

或 身 體 狀 況 調 整 前 後 變 速 齒 輪 搭 配 模 式 ， 前 變 速 齒 輪 大 多 為

三 組 ， 後 變 速 齒 輪 組 數 有 五 組 至 九 組 不 等 ， 飛 輪 與 大 齒 盤 之

間 的 搭 配 因 車 種 與 其 用 途 而 異 ， 適 當 的 配 置 方 能 達 到 最 佳 的

運 動 效 率 與 需 求 。  

（ 三 ） 車 輪 系 統 （ 如 圖 2 . 4）  

    由 輪 胎 與 輪 圈 所 組 成 。  

1 .輪 胎 部 分 （ T i r e）  

    現 有 輪 胎 型 式 主 要 可 分 為 三 種 ， 即 道 路 競 速 型 、 越 野 運

動 型 以 及 休 閒 型 等，如 下 圖 2 . 8。為 增 加 與 地 面 接 觸 的 面 積 、

增 大 摩 擦 力 並 且 加 強 排 水 性 等 功 能 特 點 ， 越 野 運 動 型 的 輪 胎

胎 面 紋 路 較 其 它 兩 型 輪 胎 深 刻 ， 胎 面 顆 粒 亦 較 為 粗 大 ， 因 為

越 野 運 動 型 輪 胎 所 需 應 付 的 路 況 比 其 他 兩 種 崎 嶇 且 嚴 苛 。  

   

道 路 競 速 型  越 野 運 動 型  休 閒 型  

圖 2 .  8 輪 胎 胎 面 的 型 式 （ 吳 武 政 ， 2 0 0 1）  

2 .輪 圈 部 分 （ R i m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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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輪 圈 為 支 撐 輪 胎 內 部 之 零 件，普 通 輪 圈 是 由 花 鼓、輪 圈、

鋼 絲 和 銅 頭 所 組 成 ， 分 別 承 受 騎 乘 者 和 自 由 車 的 重 量 ， 而 自

由 車 的 機 械 力 由 轉 動 系 統 輸 出 ， 使 自 由 車 能 運 動 行 駛 ； 亦 有

為 特 殊 用 途 如 競 賽 、 表 演 車 種 所 設 計 之 碳 纖 維 一 體 成 型 ， 或

多 件 式 合 金 組 合 的 輪 圈 。  

（ 四 ） 控 制 系 統 （ 如 圖 2 . 4）  

    分 為 刹 車 與 把 手 兩 部 份 。 由 於 是 最 講 究 機 能 和 制 動 性 能

的 零 件 ， 性 能 必 備 的 要 素 為 能 順 應 騎 乘 者 的 意 向 ， 隨 時 控 制

速 度 ， 且 安 全 又 確 實 。 而 刹 車 由 刹 車 把 手 、 刹 車 導 線 、 前 刹

車 器 與 後 刹 車 器 所 組 成 ， 主 要 功 能 為 制 動 自 由 車 以 減 低 速 度

或 停 車 ； 把 手 負 責 自 由 車 轉 向 操 控 。  

1 .把 手 部 分 （ H a n d l e  B a r）  

    把 手 型 式 主 要 可 分 為 （ 1） 上 昇 型 、（ 2） 平 直 型 與 （ 3）

下 垂 型 等 三 種 ， 如 圖 2 . 9  所 示 ， 各 型 式 把 手 所 適 合 之 車 種 特

點 分 別 說 明 下 ：  

   

上 昇 型  平 直 型  下 昇 型  

圖 2 .  9 現 有 自 行 車 之 三 種 車 手 型 式 （ 吳 武 政 ， 2 0 0 1）  

（ 1） 上 昇 型 ： 把 手 的 兩 側 凸 起 ， 把 手 與 把 手 軸 心 夾 角 約 4 5  

度 ， 高 度 有 所 不 同 ， 適 合 休 閒 車 種 所 使 用 。  

（ 2）平 直 型：把 手 與 把 手 套 在 同 一 軸 向 上，亦 有 把 手 中 間 下

凹 或 分 成 數 個 部 件 ， 而 把 手 套 部 分 仍 在 同 一 軸 相 之 變 型 ， 適



 25

合 越 野 車 與 登 山 車 使 用 。  

（ 3）下 昇 型：把 手 兩 側 向 下 彎 曲，騎 乘 時 騎 乘 者 身 體 向 前 彎

以 減 低 人 體 受 風 面 積 ， 多 裝 置 於 道 路 競 速 車 使 用 。  

    把 手 型 式 以 及 設 定 位 置 ， 與 自 由 車 騎 乘 者 上 半 身 的 騎 乘

姿 勢 有 關 ， 因 此 ， 由 把 手 型 式 的 探 討 可 以 得 知 ， 自 由 車 騎 乘

者 上 半 身 騎 乘 姿 勢 的 變 化 。  

2 .剎 車 部 分 （ B r a k e）  

    基 於 不 同 的 用 途 所 發 展 出 不 同 的 剎 車 方 式 ， 則 有 以 下 幾

種 型 式 ， 常 見 型 式 如 圖 2 . 1 0  所 示 ， 其 說 明 如 下 ：  

 

   

 

機 械 碟 式 剎 車  V / U  型 剎 車  卡 鉗 式 剎 車  鼓 式 剎 車  

圖 2 .  1 0 現 有 自 行 車 剎 車 型 式 （ 吳 武 政 ， 2 0 0 1）  

（ 1）機 械 碟 式 剎 車：剎 車 碟 盤 固 定 在 花 鼓 上，結 合 機 械 式 卡

鉗 ， 操 作 方 式 為 ： 使 用 者 握 住 剎 車 把 手 ， 拉 動 剎 車 導 線 ， 導

線 牽 動 卡 鉗 夾 住 剎 車 碟 盤 。 卡 鉗 上 附 有 石 墨 等 特 殊 材 料 ， 以

作 為 制 動 剎 車 碟 盤 的 媒 介。機 械 式 碟 剎 大 都 為 登 山 車 所 選 用。 

（ 2） V / U  型 剎 車 ： 分 為 左 右 兩 部 件 ， 分 別 固 定 在 左 右 前 叉

柄 上 ， 兩 部 件 之 間 以 剎 車 導 線 連 結 ， 操 作 方 式 為 騎 乘 者 握 住

剎 車 把 手 ， 拉 動 剎 車 導 線 ， 導 線 牽 動 兩 部 件 上 的 橡 膠 部 分 ，

從 車 輪 兩 側 夾 住 輪 圈 ， 以 減 低 速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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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3） 卡 鉗 式 剎 車 ： 組 成 部 件 與 U / V  型 剎 車 同 為 兩 件 ， 但 固

定 位 置 在 前 叉 柄 頂 端 ， 以 螺 絲 連 結 兩 部 件 。 操 作 方 式 為 騎 乘

者 握 住 剎 車 把 手 ， 拉 動 剎 車 導 線 ， 導 線 牽 動 兩 部 件 ， 其 上 尾

端 連 接 的 橡 膠 部 分 ， 由 車 輪 兩 側 夾 住 輪 圈 ， 以 減 低 速 度 。  

（ 4）鼓 式 剎 車：與 花 鼓 連 結，操 作 方 式 為 騎 乘 者 握 住 剎 車 把

手 ， 剎 車 導 線 牽 引 內 部 墊 片 ， 墊 片 逼 近 剎 車 鼓 產 生 摩 擦 以 制

動 減 速 。 鼓 式 剎 車 大 都 設 置 於 普 通 車 等 較 低 速 騎 乘 車 種 之 後

輪 。  

（ 五 ） 其 它 及 配 件  

    自 由 車 的 配 件 種 類 繁 多 ， 常 見 的 有 下 列 幾 項 ： 座 墊 、 車

鈴、籃 子、貨 架、擋 泥 板、鏈 蓋、停 車 柱、車 燈、後 視 鏡 …  等

等 ， 舉 凡 非 自 由 車 基 本 架 構 的 其 它 組 件 ， 均 歸 於 此 類 。  

    由 以 上 四 部 份 組 成 自 由 車 的 基 本 結 構 ， 然 而 彼 此 系 統 之

間 不 但 相 互 影 響 ， 也 決 定 自 由 車 整 體 的 機 能 與 傳 動 的 效 率 ，

更 影 響 人 體 騎 乘 姿 勢 與 舒 適 性 。  

 

第 三 節  自 由 車 與 傷 害 之 相 關 研 究  

蒐 集 了 一 些 國 內 外 探 討 自 由 車 的 相 關 研 究 來 深 入 了 解 ，

許 多 研 究 分 別 針 對 騎 乘 姿 勢 與 座 墊 及 握 把 動 作 為 主 要 觀 點 ，

以 下 為 各 研 究 的 內 容 與 其 結 論 ：  

一 、 騎 乘 姿 勢 與 座 墊 相 關 研 究  

（ 一 ） 以 生 物 力 學 觀 點  

    張 ㄧ 岑 指 出 人 體 處 於 坐 椅 坐 姿 時 上 半 身 體 重 直 接 傳 至 坐

椅 墊 上 ， 骨 盆 向 後 旋 轉 ， 尾 椎 直 立 ， 腰 椎 向 後 凸 出 ， 故 腰 椎

的 壓 力 較 直 立 時 增 加（ 張 ㄧ 岑，1 9 9 7）。所 以 不 同 型 態 坐 姿 時，

骨 盆 角 度 產 生 變 化 則 會 明 顯 影 響 坐 姿 的 舒 適 性（ M a r g a r i t a  e t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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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l . , 2 0 0 0）。 林 勝 良 也 指 出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， 當 上 半 身 接 近 直 立

時 ， 坐 骨 受 力 點 會 向 前 移 動 靠 近 坐 骨 粗 隆 （ I s c h i a d i c  

T u b e r o s i t y） ， 臀 部 與 座 墊 之 接 觸 面 積 較 大 ， 因 此 座 墊 後 端

應 較 寬 ； 而 當 上 半 身 越 向 前 傾 斜 時 ， 則 坐 骨 受 力 點 即 向 後 移

並 靠 近 股 骨 ， 接 觸 面 積 減 少 ， 此 時 座 墊 應 呈 前 後 狹 長 狀 （ 林

勝 良 ， 1 9 8 2）。  

（ 二 ） 以 座 墊 設 計 觀 點  

    自 由 車 座 墊 支 撐 騎 乘 者 大 部 分 的 身 體 重 量 （ S t o n e  e t  

a l . , 1 9 9 5）， 座 墊 壓 力 的 分 散 需 要 以 適 當 材 質 的 椅 墊 來 支 撐 骨

盆 （ M o e s , 1 9 8 9 ; G r o e n e n d i j k , 1 9 9 2）。 而 坐 面 將 重 量 分 散 到 整

個 臀 部 並 使 壓 力 大 小 分 布 由 坐 骨 往 臀 部 週 邊 遞 減 （ 吳 水 丕 等

譯， 1 9 9 8）。以 凝 膠 材 質 進 行 設 計 如 滑 鼠 墊、辦 公 椅、輪 椅 緩

衝 墊 與 病 床 床 墊 等 能 有 效 舒 緩 受 力 區 之 壓 力 值 （ 自 行 車 市 場

快 訊， 1 9 9 9）。林 勝 良 研 究 指 出 座 墊 應 呈 前 後 狹 長 狀，座 墊 鼻

端 之 寬 度 應 考 慮 騎 乘 者 踩 踏 時 雙 腿 間 的 寬 度 ， 避 免 與 座 墊 產

生 磨 擦 （ 林 勝 良 ， 1 9 8 2） 。   

（ 三 ） 以 人 因 觀 點  

    以 解 剖 構 造 而 言 ， 骨 盆 的 大 小 男 女 有 別 ， 其 個 別 差 異 也

極 不 規 律 ， 女 子 骨 盆 腔 較 大 、 較 淺 且 尾 骨 較 易 活 動 。 由 於 骨

盆 與 髖 關 節 的 關 係 非 常 密 切 ， 故 髖 關 節 的 動 作 明 顯 影 響 骨 盆

之 運 動 （ 許 樹 淵 ， 1 9 7 6）。 G a r b e r 等 人 建 立 座 墊 壓 力 與 人 體

體 型 之 相 關 研 究 ， 提 出 越 胖 者 座 墊 接 觸 面 積 越 大 ， 應 力 分 布

也 較 均 勻 ， 故 體 型 上 的 差 異 對 於 坐 壓 分 布 有 顯 著 之 影 響

（ G a r b e r  e t  a l . , 1 9 8 2）。 T h a k u r t a 文 獻 提 出 坐 姿 的 舒 適 性 與 肩

關 節 、 脊 椎 、 坐 骨 神 經 與 股 骨 有 關 ， 而 靜 態 壓 力 值 分 布 區 域

與 舒 適 性 亦 有 關 聯 （ T h a k u r t a , 1 9 9 5）。 以 模 擬 機 進 行 實 驗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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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實 人 體 特 徵 尺 寸 如 身 高 體 重 與 自 由 車 騎 乘 姿 勢 的 差 異 有 關

聯 ， 故 多 功 能 自 由 車 之 幾 何 結 構 其 最 佳 設 定 需 由 個 人 偏 好 決

定 （ C h r i s t i a a n s  e t  a l . , 1 9 9 8） ； 胡 祖 武 等 人 以 人 體 尺 寸 與 關

節 角 度 ， 利 用 電 腦 輔 助 設 計 系 統 建 立 參 數 式 的 自 由 車 車 架 結

構 ， 並 量 測 下 肢 的 動 態 肌 電 值 以 及 手 部 與 軀 幹 的 靜 態 肌 電

值 ， 探 討 座 墊 高 度 與 身 體 的 相 關 性 ， 由 結 果 資 料 分 析 得 知 標

準 人 最 適 當 之 騎 乘 時 所 須 之 座 墊 高 度 範 圍 值 為 1 5 m m - 6 0 m m  

(由 座 管 起 始 高 度 算 起 )  ，而 其 最 佳 把 手 高 度 值，則 端 看 其 座

椅 高 度 來 配 合 ， 其 值 可 從 1 2 0 m m - 4 1 0 m m 等 皆 可 （ 胡 祖 武 等

人 ， 1 9 9 7） 。  

二 、 把 手 握 持 動 作 相 關 研 究  

    A l d i e n採 用 電 子 壓 力 感 應 墊 來 測 量 在 使 用 3 0、 4 0和 4 8 m m

三 種 不 同 直 徑 的 圓 柱 狀 把 手 時 手 部 分 布 的 壓 力 ， 研 究 者 將 手

的 表 面 區 分 成 五 個 不 同 的 區 域 ， 結 果 顯 示 在 手 和 把 手 表 面 產

生 相 當 大 的 接 觸 壓 力 ， 特 別 是 大 拇 指 指 骨 與 掌 骨 關 節 的 位

置 ； 而 壓 力 的 強 度 明 顯 取 決 於 把 手 尺 寸 、 握 力 和 推 力 ； 其 研

究 結 果 顯 示 中、小 尺 寸 把 手（ 3 0和 4 0 m m）會 有 更 穩 定 和 更 易

操 作 的 趨 勢 （ A l d i e n , 2 0 0 5）。 K o n g研 究 握 持 各 直 徑 把 手 （ 直

徑 2 5 ~ 5 0 m m） 與 手 部 區 域 舒 適 度 的 感 知 、 手 指 與 指 骨 力 量 的

分 布 和 手 指 屈 肌 和 伸 肌 肌 肉 活 動 的 肌 電 圖 效 能 之 間 的 關 係 ，

實 驗 以 一 個 包 含 1 6個 薄 形 力 量 感 應 器 的 力 量 手 套 系 統 來 測 量

在 圓 柱 形 把 手 上 手 指 和 指 骨 的 力 量 ， 結 果 發 現 認 為 中 間 尺 寸

的 把 手 （ 3 0、 3 5  和 4 0 m m） 是 最 舒 適 的 ， 超 過 4 0 m m  以 上 的

把 手 使 用 起 來 較 不 舒 適 ； 將 把 手 直 徑 以 多 項 式 回 歸 計 算 主 觀

（ 個 人 ） 舒 適 度 的 最 大 值 來 當 作 使 用 者 手 長 度 的 函 數 ， 得 知

最 理 想 的 把 手 直 徑 為 使 用 者 手 掌 長 的 1 9 . 7 %； 全 部 的 手 指 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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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情 形 則 與 把 手 直 徑 呈 負 相 關 ； 研 究 結 果 亦 顯 示 出 食 指 、 中

指 、 無 名 指 與 小 拇 指 壓 力 趨 勢 相 似 ， 其 中 以 中 指 的 施 力 情 形

最 大（ K o n g , 2 0 0 6）。 N i c o l a y在 針 對 性 別 這 項 因 素 對 於 握 持 力

量 與 握 持 耐 力 的 影 響 研 究 中 進 行 三 項 任 務 （ 單 一 的 動 作 、 重

複 十 次 動 作 與 3 0秒 靜 態 握 持 動 作 ），結 果 顯 示 男 性 比 女 性 產 生

較 大 的 握 持 力 量 ， 並 且 男 性 在 雙 手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， 而 女 性 在

雙 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； 但 是 在 性 別 間 相 對 耐 力 的 測 量 沒 有 存 在

顯 著 的 差 異 性 ， 而 慣 用 手 明 顯 地 較 另 一 隻 手 有 力 ， 但 是 也 較

快 疲 勞 ， 這 個 現 象 於 女 性 中 較 男 性 明 顯 （ N i c o l a y , 2 0 0 5）。 分

別 在 R e m p e l與 R e i d e l的 研 究 中 顯 示 高 施 力 或 手 和 把 手 間 高 接

觸 力 量 ， 都 是 增 加 累 積 性 外 部 傷 害 的 主 要 因 素 ， 而 高 接 觸 力

量 增 加 手 結 構 組 織 的 高 壓 迫 ， 可 能 受 到 姿 勢 、 施 力 、 把 手 尺

寸 與 把 手 表 面 壓 力 等 因 素 影 響（ R e m p e l , 1 9 9 2 ; R e i d e l , 1 9 9 5）。 

 

第 四 節  小 結  

    本 研 究 即 先 從 認 識 自 由 車 的 歷 史 、 組 成 材 料 、 車 架 到 人

體 尺 寸 等 ， 為 構 成 選 用 自 由 車 的 重 點 。 接 著 ， 了 解 自 由 車 的

分 類 與 功 能 ， 如 登 山 車 、 競 賽 跑 車 和 城 市 車 等 ， 同 時 ， 從 個

別 功 能 、 尺 寸 、 配 備 和 相 關 比 賽 等 ， 可 以 充 分 了 解 騎 車 族 群

和 需 求 特 色 ， 而 且 從 相 對 之 自 由 車 生 活 文 化 和 特 殊 功 能 設

計 ， 可 以 引 發 出 更 多 的 創 意 騎 乘 生 活 和 樂 趣 。 並 從 自 由 車 動

力 學 和 運 動 學 等 兩 方 面 來 探 討 ， 自 由 車 的 動 力 來 自 人 體 的 骨

骼 和 肌 肉 ， 利 用 人 體 力 學 理 論 ， 讓 人 的 身 體 動 作 產 生 最 大 動

力 ， 在 各 種 地 形 中 ， 驅 動 自 由 車 從 每 小 時 5公 里 到 每 小 時 1 0 0

公 里 的 速 度 ， 而 且 在 各 種 速 度 之 下 ， 要 能 夠 掌 控 自 由 車 的 運

動 ， 讓 人 有 操 控 靈 活 和 舒 適 騎 乘 的 感 覺 ， 這 些 都 是 騎 乘 自 由



 30

車 的 基 本 概 念 。 因 此 ， 當 人 對 自 由 車 產 生 興 趣 時 ， 應 該 從 它

的 用 途 、 功 能 和 新 科 技 等 切 入 了 解 ， 如 此 不 但 讓 人 和 自 由 車

的 知 識 互 動 能 夠 協 調 ， 而 且 也 能 感 受 從 自 由 車 延 伸 出 來 的 運

動 休 閒 文 化 。  

    目 前 在 國 內 ， 逐 漸 往 著 重 人 因 考 量 之 自 由 車 設 計 發 展 的

趨 勢 ， 除 了 在 材 質 、 性 能 及 造 型 等 方 面 的 設 計 開 發 之 外 ， 騎

乘 的 舒 適 性 、 操 控 性 等 也 是 考 量 因 素 之 ㄧ 。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完

全 是 由 人 體 肌 肉 與 關 節 運 動 來 控 制 與 操 作 ， 因 此 自 由 車 車 架

尺 寸 與 騎 乘 者 人 體 尺 寸 在 操 作 上 的 互 動 關 係 相 當 直 接 ， 不 當

的 車 架 尺 寸 或 是 座 墊 與 握 把 位 置 ， 對 於 騎 乘 者 在 長 期 運 動 下

容 易 引 起 臀 部 傷 害 、 手 的 麻 木 、 膝 關 節 傷 害 、 座 墊 引 起 的 不

適 等 。  

    綜 合 分 析 人 體 軀 幹 直 立 時 ， 由 於 體 重 由 座 墊 完 全 負 荷 支

撐 ， 造 成 臀 部 疼 痛 ； 人 體 軀 幹 前 傾 姿 勢 的 最 大 優 點 在 於 能 使

座 墊 與 臀 部 的 壓 力 減 輕 ， 但 是 由 於 軀 幹 前 傾 狀 況 下 要 維 持 正

常 的 目 視 範 圍 ， 必 須 以 伸 展 頸 椎 來 加 以 彌 補 ， 且 前 傾 角 度 愈

大 ， 頸 椎 伸 展 角 度 更 大 ， 也 使 得 肩 頸 肌 群 負 荷 增 加 ， 造 成 肩

頸 部 位 的 不 適 。  

    根 據 上 述 討 論 ， 本 研 究 期 望 透 過 對 自 由 車 車 體 結 構 及 騎

乘 姿 勢 分 析 ， 瞭 解 不 同 自 由 車 車 型 會 有 不 同 的 人 體 騎 乘 姿

勢 ， 如 何 在 兩 種 極 端 姿 勢 （ 軀 幹 直 立 與 過 度 前 傾 ） 之 間 ， 使

騎 乘 者 能 將 傷 害 的 影 響 降 至 最 低 ， 並 提 供 一 個 準 則 ， 是 本 研

究 的 主 要 目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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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 研究方法  
    本 章 根 據 問 題 背 景、研 究 目 的，並 配 合 文 獻 探 討 的 結 果，

作 為 研 究 的 架 構 依 據 。 茲 就 本 研 究 方 法 分 為 研 究 方 法 、 研 究

步 驟 、 研 究 架 構 及 進 度 等 項 ， 依 序 分 節 敘 述 。 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方 法  
    本 文 以 自 由 車 運 動 起 源 背 景 與 發 展 過 程 為 分 析 對 象 ， 採

用 歷 史 研 究 的 方 法 為 主 ， 蒐 集 此 時 期 論 文 、 期 刊 、 雜 誌 、 報

紙 等 相 關 史 料，同 時 以 文 獻 分 析 法 進 行 研 究，係 就 具 代 表 的、

組 織 、 人 物 、 所 發 表 或 記 載 有 關 自 由 車 運 動 的 結 構 、 規 則 、

訓 練 、 力 學 、 言 論 、 加 以 分 析 整 理 ， 藉 以 探 討 出 自 由 車 運 動

的 發 展 及 其 傷 害 之 研 究 。 茲 簡 述 如 下 （ 王 文 科 ， 2 0 0 2） ：  

一 、 歷 史 研 究 法  

    歷 史 研 究 係 指 有 系 統 的 蒐 集 及 客 觀 的 評 鑑 與 過 去 發 生 之

事 件 有 關 的 資 料 ， 以 考 驗 那 些 事 件 的 因 果 或 趨 勢 ， 以 提 出 準

確 的 描 述 與 解 釋 ， 進 而 有 助 於 解 釋 現 況 以 及 預 測 未 來 的 一 種

歷 程 。  

二 、 文 獻 分 析 法  

    本 研 究 將 採 用 以 下 幾 種 分 析 方 式 ：  

（ 一 ） 描 述 性 敘 述 ：  

    針 對 某 事 件 作 描 述 性 敘 述 ， 依 年 代 告 知 始 末 的 故 事 ， 敘

述 的 重 點 在 於 描 述 事 件 的 細 節 。  

（ 二 ） 詮 釋 性 分 析 ：  

    詮 釋 性 分 析 乃 將 某 教 育 事 件 與 該 時 期 內 其 他 事 件 的 關 聯

性 相 互 結 合 的 作 法 ， 該 類 分 析 包 括 同 時 發 生 在 經 濟 的 、 社 會

的 與 政 治 的 事 件 ， 即 對 該 事 件 的 研 究 ， 不 採 孤 立 而 在 較 寬 闊

的 脈 絡 中 ， 進 行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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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普 遍 性 的 分 析 ：  

    認 為 學 理 的 分 析 或 哲 學 的 分 析 ， 提 供 普 遍 的 詮 釋 。 透 過

學 理 的 或 哲 理 的 分 析 、 歷 史 的 例 證 、 過 去 趨 勢 的 規 則 ， 以 及

事 件 的 順 序 所 提 議 的 命 題 ， 皆 可 用 來 解 釋 事 件 的 過 程 。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步 驟  
根 據 研 究 的 課 題 ， 透 過 文 獻 的 蒐 集 ， 再 加 以 分 類 整 理 並 加 以

做 史 實 的 真 偽 判 斷 ， 最 後 予 以 分 析 、 彙 編 。 步 驟 如 下 ：  

一 、 蒐 集 資 料  

    根 據 本 研 究 的 內 容 需 要 ， 廣 泛 收 集 國 內 外 相 關 文 獻 資

料 ， 利 用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資 料 中 心 全 國 博 碩 士 論 文 資

料 、 圖 書 館 教 育 資 料 光 碟 系 統 ( E d u c a t i o n a l  R e s o u r c e s  

I n f o r m a t i o n  C e n t e r； E R I C )， 博 碩 士 論 文 摘 要 系 統

(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A b s t r a c t s  O n  D i s c； D A O )、 P r o Q u e s t、 中 華 民

國 期 刊 論 文 索 引 光 碟 系 統 ， 將 其 有 關 之 相 關 文 獻 ， 加 以 抄 錄

或 影 印 。  

二 、 資 料 的 分 類 整 理  

（ 一 ） 資 料 的 分 類  

    經 資 料 的 蒐 集 、 研 讀 ， 根 據 研 究 課 題 的 需 要 ， 依 自 由 車

運 動 發 展 的 時 代 背 景 、 制 度 法 規 、 重 要 人 物 等 ， 予 以 分 門 別

類 。  

（ 二 ） 資 料 的 整 理  

    順 應 各 章 節 中 ， 將 上 述 欲 撰 述 之 內 容 ， 依 年 代 的 順 序 ，

比 賽 別，加 以 整 理，並 以 不 同 顏 色 的 文 件 夾、資 料 盒、貼 紙 、

封 套 等 ， 來 做 為 不 同 章 節 的 辨 識 ， 於 撰 寫 論 文 時 方 便 使 用 。  

三 、 史 料 真 偽 的 判 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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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外 部 考 證  

    將 入 手 的 文 獻 ， 就 其 著 作 、 年 代 、 出 版 、 紙 張 、 當 時 可

用 的 知 識 、 已 知 的 一 致 性 等 來 加 以 鑑 定 ， 是 否 與 時 代 背 景 吻

合 ？ 是 否 偽 造 或 被 竄 改 之 虞 ？ 文 中 是 否 有 筆 誤 或 印 刷 上 之 錯

誤 ？ 佐 以 其 他 證 據 的 內 容 作 比 較 ， 主 要 的 目 的 在 求 文 獻 的 真

實 性 （ 王 文 科 ， 2 0 0 2） 。  

（ 二 ） 內 部 考 證  

    旨 在 確 定 文 件 或 遺 物 的 意 義 、 準 確 性 、 價 值 或 值 得 信 任

性 ， 並 考 慮 作 者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， 作 者 的 偏 見 與 動 機 ， 事 件 記

錄 的 延 遲 時 間 及 資 料 的 一 致 性 （ 王 文 科 ， 2 0 0 2） 。  

四 、 確 定 本 論 文 的 章 節  

    就 本 論 文 的 研 究 動 機 與 欲 探 索 之 相 關 研 究 課 題 ， 與 指 導

教 授 研 商 探 討 後 ， 確 定 研 究 重 點 與 採 何 種 史 觀 進 行 撰 寫 ， 始

可 確 定 本 論 文 之 章 節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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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架 構 及 進 度  
一 、 研 究 架 構  

茲 將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架 構 設 計 圖 如 3 . 1 所 示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.  1 研 究 架 構 圖 （ 圖 片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繪 製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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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研 究 進 度  

本 研 究 之 進 度 以 圖 3 . 2 表 示 之 ， 如 下 所 示 ：  

 

圖 3 .  2 研 究 甘 梯 圖 （ 圖 片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繪 製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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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結果與討論  
第 一 節  自 由 車 運 動 之 力 學 分 析  

一 、 自 由 車 運 動 之 力 學 分 析  

    自 由 車 是 屬 於 人 和 器 械 （ 單 車 ） 合 為 一 體 的 運 動 ， 是 利

用 單 車 以 人 之 運 作 及 操 控 來 達 到 運 動 的 目 的 ， 其 結 果 是 以 時

間 長 短 來 做 為 判 定 勝 負 的 主 要 依 據 ， 其 次 是 已 抵 達 終 點 的 先

後 順 序 來 排 列 名 次 。  

    自 由 車 不 僅 是 人 體 體 能 的 表 現 及 技 術 運 用 之 競 爭 ， 也 是

自 由 車 研 發 的 競 賽 ， 因 此 人 與 車 的 配 合 市 非 常 重 要 ， 是 否 能

達 到 人 車 一 體 ， 或 是 將 人 力 發 揮 到 自 由 車 上 ， 皆 會 影 響 比 賽

成 績 。 基 於 此 ， 力 學 之 分 析 在 自 由 車 運 動 中 可 說 是 一 項 非 常

重 要 的 學 問 ， 自 由 車 既 是 人 車 產 生 運 動 ， 就 必 須 了 解 一 切 有

關 人 體 機 械 力 學 的 功 能 ， 正 確 的 騎 乘 姿 勢 及 車 子 的 機 械 原

理 ， 例 如 自 由 車 的 前 進 與 齒 輪 比 之 關 係 ， 齒 輪 比 與 車 輪 運 動

範 圍 之 關 係 ， 使 之 在 各 種 不 同 的 坡 度 、 場 地 、 環 境 、 氣 候 、

風 向 、 路 面 （ 場 地 賽 時 之 材 質 ） 等 作 競 賽 時 能 事 先 對 自 由 車

進 行 調 整 ， 了 解 自 由 車 將 承 受 之 阻 力 ， 是 先 練 習 減 少 阻 力 及

抵 抗 阻 力 而 有 效 率 的 騎 乘 姿 勢 及 器 材 （ 可 否 使 用 前 後 碟 輪 、

齒 輪 比 是 否 須 調 整 等 等 ） ， 將 外 力 不 利 的 影 響 因 素 去 除 ， 增

進 動 作 效 率 及 表 現 出 最 佳 之 成 績 ， 要 使 成 績 時 間 縮 短 及 快 速

抵 達 終 點 ， 皆 必 須 加 快 速 度 ， 而 速 度 之 加 快 ， 不 僅 要 有 科 學

化 的 專 業 訓 練 更 得 需 了 解 由 力 學 模 式 推 導 之 因 果 關 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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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自 由 車 成 績 之 力 學 關 係 圖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1 自 由 車 成 績 之 力 學 關 係 圖（ 資 料 來 源：許 樹 淵， 1 9 8 7） 

 

    自 由 車 是 一 種 以 人 力 驅 動 的 人 車 運 動 ， 也 是 一 體 的 運

動。要 了 解 成 績 的 優 劣，必 先 了 解 其 結 果、原 因 的 力 學 相 關 ，

建 立 模 式 圖 後 （ 圖 4 . 1） ， 做 為 訓 練 及 指 導 的 參 考 。  

    依 據 力 學 模 式 圖 ， 成 績 是 以 時 間 之 長 短 決 勝 負 。 時 間 是

距 離 除 以 平 均 速 度 。 在 比 賽 中 ， 視 距 離 之 遠 近 而 有 各 種 速 度

的 變 化 ， 距 離 愈 短 者 ， 愈 顯 示 爆 發 力 、 加 速 度 及 最 高 速 度 的

維 持 愈 久 的 需 要 ； 相 對 的 ， 距 離 愈 遠 ， 則 耐 力 及 某 種 高 速 度

的 維 持 是 很 重 要 的 （ 許 樹 淵 ， 1 9 8 7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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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的 體 能 特 性  
    自 由 車 運 動 員 一 般 的 體 能 特 性 與 其 他 任 何 運 動 員 大 致 相

同 ， 根 據 G e o r g e s的 分 析 ， 可 分 為 下 列 6種 要 素

（ G e o r g e s , 1 9 8 8） ：  

一 、 肌 力  

分 為 靜 態 及 動 態 兩 種 肌 力 ， 動 態 的 肌 力 是 用 來 產 生 踏 板

推 力 作 為 單 車 的 動 力 時 ， 靜 態 的 肌 力 則 用 在 運 動 員 坐 於 單 車

上 時 姿 勢 固 定 之 用 。  

二 、 耐 力  

關 係 到 一 個 人 繼 續 做 長 時 間 不 斷 活 動 的 能 力 ， 耐 力 是 局

部 肌 耐 力 發 展 的 程 度 ， 正 像 那 為 了 使 時 間 更 持 久 的 個 人 訓

練 。 兩 種 耐 力 要 素 （ 肌 肉 及 心 肺 ） 是 必 然 相 連 的 ， 倘 若 運 動

員 沒 有 這 基 本 的 特 性 ， 是 不 可 能 學 得 很 好 的 恢 復 能 力 以 及 經

得 起 在 較 高 水 平 的 工 作 量 。  

三 、 爆 發 力  

分 為 （ 一 ） 靜 態 爆 發 力 ： 身 體 或 部 位 靜 止 時 ， 瞬 間 突 然

發 出 的 一 種 能 力。（ 二 ）動 態 爆 發 力：身 體 或 部 位 在 運 動 中 ，

其 能 力 是 在 相 當 短 的 時 間 內 ， 爆 發 出 最 大 的 力 量 。  

四 、 速 度  

所 踩 踏 的 速 度 將 決 定 騎 的 多 快 ， 在 談 論 到 轉 動 頻 率 時 ，

必 須 考 慮 到 兩 種 速 度 、 力 道 及 速 度 結 合 之 後 將 產 生 力 量 ， 因

為 只 有 當 一 個 人 將 移 動 的 速 度 和 肌 肉 收 縮 的 強 度 結 合 在 一 起

才 能 夠 有 前 進 的 速 度 。  

五 、 柔 軟 性  

它 供 給 大 範 圍 的 活 動 ， 關 節 活 動 阻 力 越 少 活 動 範 圍 越

大 ， 柔 軟 性 越 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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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協 調 性  

是 以 一 連 串 的 肌 肉 收 縮 與 反 收 縮 不 停 的 練 習 而 獲 得 ， 其

在 強 度 及 耐 力 之 中 是 非 常 明 確 的 。  

    在 不 同 的 比 賽 項 目 ， 運 動 員 的 體 能 特 性 也 不 同 ， 自 由 車

運 動 依 比 賽 項 目 可 分 為 短 距 離 及 中 長 距 離 兩 種 ， 而 在 短 距 離

運 動 員 的 體 能 方 面 是 注 重 在 爆 發 力 及 速 度 上 ， 至 於 中 長 距 離

運 動 員 的 體 能 方 面 則 注 重 在 肌 耐 力 、 速 耐 力 及 心 肺 耐 力 上 。  

 

第 三 節  人 體 各 關 節 結 構 與 自 由 車 騎 乘 之 關 係  
    關 節 （ J o i n t） 是 用 來 連 結 身 體 各 部 位 的 一 種 人 體 結 構 ，

與 機 械 結 構 中 所 使 用 的 關 節 類 似 ， 人 體 各 關 節 都 有 其 一 定 的

運 動 範 圍 角 度 。 就 各 關 節 的 特 性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肘 關 節 （ E l b o w  J o i n t）  

    是 由 肱 骨 的 髁 突 與 橈 骨 、 尺 骨 之 連 結 處 所 組 成 ， 是 一 種

屈 戍 關 節 （ H i n g e  J o i n t） ， 其 主 要 功 能 為 控 制 與 引 導 手 腕 在

自 由 車 上 的 活 動 ， 尤 其 當 自 由 車 受 到 衝 擊 時 ， 肘 關 節 角 度 關

係 到 能 量 吸 收 的 大 小 。  

二 、 肩 關 節 （ S h o u l d e r  J o i n t）  

    是 一 種 球 窩 關 節 （ B a l l - a n d - S o c k e t  J o i n t）， 由 肱 骨 頭 與

肩 胛 骨 相 連 的 關 節 所 組 成 ， 為 人 體 活 動 範 圍 最 大 的 關 節 ， 肩

關 節 的 角 度 影 響 上 肢 質 心 位 置 及 肩 胛 骨 的 位 置 移 動 。  

三 、 軀 幹 （ T r u n k）  

    位 於 脊 椎 與 骨 盆 之 間 ， 主 要 承 擔 人 體 上 半 身 重 量 ， 其 關

節 伸 展 角 度 直 接 影 響 上 半 身 質 心 的 位 置 ， 也 關 係 到 人 體 在 騎

乘 自 由 車 姿 勢 的 疲 勞 度 。  

四 、 髖 關 節 （ H i p  J o i n t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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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由 髖 骨 之 髖 臼 與 股 骨 頭 所 組 成 的 關 節 ， 屬 球 窩 關 節

（ B a l l - a n d - S o c k e t  J o i n t）， 髖 關 節 的 伸 展 在 自 由 車 的 操 作 上

扮 演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其 關 節 角 度 直 接 影 響 下 半 身 操 作 上 的

疲 勞 度 與 舒 適 度 （ H u l l  e t  a l . , 1 9 9 0） 。  

五 、 膝 關 節 （ K n e e  J o i n t）  

    為 股 骨 與 脛 骨 、 髕 骨 之 連 結 處 ， 屬 屈 戍 關 節 （ H i n g e  

J o i n t）， 在 自 由 車 運 動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是 自 由 車 運 動 中

力 量 輸 出 的 最 重 要 部 位 ， 亦 是 自 由 車 運 動 中 最 容 易 因 過 度 使

用 而 受 傷 的 關 節 。  

六 、 踝 關 節 （ A n k l e  J o i n t）  

    位 於 距 骨（ T a l u s）和 脛 骨、腓 骨 之 間，為 屈 戍 關 節（ H i n g e  

J o i n t） 。  

    由 以 上 可 知 自 由 車 是 一 種 以 人 力 驅 動 的 交 通 工 具 ， 所 產

生 動 力 的 能 量 及 有 關 控 制 方 面 的 能 量 都 需 依 賴 人 體 的 動 作 而

產 生 ， 所 以 ， 身 體 各 關 節 在 騎 乘 自 由 車 上 ， 過 大 或 過 小 的 關

節 操 作 角 度 都 會 影 響 騎 乘 者 的 操 作 ， 在 合 適 的 角 度 範 圍 中 騎

乘 自 由 車 才 能 獲 得 最 合 適 的 騎 乘 姿 勢 ， 發 揮 最 大 的 輸 出 功

能 ， 提 高 人 車 的 適 配 程 度 。  

 

第 四 節  上 肢 生 理 構 造 與 騎 乘 姿 勢  
   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， 手 部 的 生 理 構 造 與 把 手 有 相 當 大 的 關

連 ， 但 由 於 手 部 整 體 構 造 複 雜 ， 因 此 在 此 將 手 部 生 理 結 構 區

分 為 骨 骼 、 關 節 與 肌 肉 等 部 份 分 別 進 行 介 紹 。  

一 、 上 肢 生 理 構 造  

（ 一 ） 骨 骼 部 份  

    上 肢 區 域 骨 骼 結 構 可 區 分 為 三 部 分：1、為 肩 帶 由 鎖 骨 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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肩 胛 骨 所 組 成 ， 2、 為 手 臂 由 肱骨 、 尺 骨 與 橈 骨 所 組 成 ， 3、

為 手 掌 則 以 腕 骨 、 掌 骨 與 指 骨 所 組 成 ， 如 圖 4 . 2  ~  4 . 6  所 示 。 

1、 肩 帶 （S h o u l d e r  G i r d l e）  

（ 1） 鎖 骨 （ C l a v i c l e）  

    是 彎 曲 而 細 長 的 骨 骼 ， 左 右 各 水 平 排 於 胸 廓 的 前 上 部 ，

及 位 於 第 1肋 骨 之 上 方；鎖 骨 的 內 側 胸 骨 端 與 胸 骨 形 成 關 節 ；

外 側 肩 峰 端 與 肩 胛 骨 的 肩 峰 形 成 關 節 ， 及 肩 鎖 關 節

（ A c r o m i o c l a v i c u l a r  J o i n t） 。  

（ 2） 肩 胛 骨 （ S c a p u l a）  

    位 於 胸 廓 背 部 ， 為 一 大 的 三 角 扁 平 骨 骼 ， 約 在 第 2至 第 7

肋 骨 之 間 。  

2、 手 臂 （A r m）  

（ 1） 肱 骨 （ H u m e r u s）  

    為 上 肢 骨 骼 中 最 大 、 最 長 的 構 造 ， 在 肩 胛 骨 及 尺 骨 橈 骨

間 形 成 肩 關 節 。  

（ 2） 尺 骨 （ U l n a）  

    為 前 臂 內 側 的 骨 頭 ， 其 位 置 在 小 指 側 。  

3 .橈 骨 （ R a d i u s）  

    為 前 臂 外 側 的 骨 頭 ， 其 位 置 在 拇 指 側 。  

3、 手 掌 （H a n d）  

（ 1） 腕 骨 ( C a r p a l  B o n e )  

    分 為 近 側 端 與 遠 側 端 兩 列 ， 近 側 端 由 外 至 內 分 別 由 舟 狀

骨 （ S c a p h o i d  B o n e） 、 月 狀 骨 （ L u n a t e  B o n e） 、 三 角 骨

（ T r i q u e t r a l  B o n e） 及 豆 狀 骨 （ P i s i f o r m  B o n e） 組 成 ； 遠 側

端 由 外 至 內 分 別 為 大 多 角 骨 （ T r a p e z i u m  B o n e） 、 小 多 角 骨

（ T r a p e z o i d  B o n e）、頭 狀 骨（ C a p i t a t e  B o n e）及 鈎 狀 骨（ H a m a t e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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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o n e） 所 組 成 ， 各 骨 之 間 以 韌 帶 相 連 接 。  

（ 2） 掌 骨 （ M e t a c a r p a l  B o n e）  

    共 有 5塊 掌 骨 ， 由 外 至 內 分 別 為 第 1 ~ 5掌 骨 。 而 每 個 掌 骨

由 近 端 的 基 部 、 中 間 之 骨 幹 與 遠 端 的 頭 所 組 成 。  

（ 3） 指 骨 （ P h a l a n g e s）  

    在 每 隻 手 的 數 量 為 1 4塊 指 骨 ， 而 每 個 指 骨 由 近 端 的 基

部、骨 幹 與 遠 端 的 頭 所 組 成；拇 指 僅 有 2塊 指 骨，分 別 為 近 、

遠 側 指 骨，而 其 他 四 指 則 各 含 3塊 指 骨，分 別 為 近 側、中 間 及

遠 側 指 骨 。  

 

 

 

 

     

圖 4 .  2右 鎖 骨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圖 4 .  3左 肩 胛 骨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圖 4 .  4右 肱 骨 (麥 麗 敏，1 9 9 9 )  圖 4 .  5橈 骨、尺 骨 (麥 麗 敏，1 9 9 9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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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.  6手 掌 骨 頭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（ 二 ） 關 節 部 份  

1、 肩 關 節 （S h o u l d e r  J o i n t）  

    是 上 肢 股 與 中 軸 骨 骼 相 連 的 一 個 重 要 關 節 ， 亦 稱 為 肱 肩

胛 關 節 （ H u m e r o s c a p u l a r  J o i n t） （ 圖 4 . 7）  

（ 1） 關 節 腔 （ J o i n t  M o u s e）  

    位 於 肩 胛 骨 的 關 節 盂 與 肱 骨 頭 之 間 的 杵 臼 關 節 。  

（ 2） 關 節 軟 骨 （ A r t h r o d i a l  C a r t i l a g e）  

    位 於 肩 胛 骨 關 節 盂 邊 緣 一 圈 狹 窄 的 纖 維 軟 骨 ， 亦 稱 為 盂

唇 （ G l e n o i d  L a b r u m） 。  

（ 3） 關 節 囊 （ J o i n t  C a p s u l e）  

    由 肩 胛 骨 關 節 盂 之 周 圍 延 伸 至 肱 骨 大 轉 子 和 解 剖 頸 附

近 。  

（ 4） 滑 液 囊 （ B u r s a）  

    肩 關 節 中 有 數 個 滑 液 囊 ， 其 位 於 肩 峰 及 關 節 囊 之 間 。  

（ 5） 附 屬 韌 帶 （ A c c e s s o r y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＊ 喙 肱 韌 帶 （C o r a c o t u m e r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  由 肩 胛 骨 的 喙 突 延 伸 至 肱 骨 大 結 節 間 之 強 韌 而 寬 廣  

    的 韌 帶 。  

    ＊ 盂 肱 韌 帶 （G l e n o h u m e r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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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為 關 節 囊 增 厚 形 成 的 韌 帶 ， 位 於 喙 肱 韌 帶 下 緣 及 關      

    節 前 腹 側 。  

    ＊ 肱 骨 橫 韌 帶 （T r a n s v e r s e  H u m e r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  位 於 肱 骨 大 小 結 節 間 的 韌 帶 ， 其 跨 過 結 節 間 溝 。  

    肩 關 節 外 圍 被 肩 胛 骨 上 的 棘 上 肌 （ S u p r a s p i n a t u s） 、 棘

下 肌 （ I n f r a s p i n a t u s） 、 小 圓 肌 （ T e r e s  M i n o r） 及 肩 胛 下 肌

（ S u b s c a p u l a r i s） 等 肌 肉 及 其 肌 腱 所 包 住 ， 而 增 強 肩 關 節 的

穩 定 性 及 活 動 度，使 肩 關 節 成 為 全 身「 活 動 度 最 大 」的 關 節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7肩 關 節 （ 盧 冠 霖 ， 2 0 0 4）  

 

2、 手 部 關 節 （H a n d  J o i n t）  

    在 此 用 表 格 整 理 與 手 掌 部 分 相 關 的 關 節 ， 如 下 表 4 - 1  所

示 ：  

表 4 -  1 手 部 各 區 關 節  

關 節  形 式  動 作  

腕 骨 間  平 面 關 節 （ P l a n e  J o i n t） 滑 動  

手 腕 與 拇 指 間  鞍 狀 關 節（ S a d d l e  J o i n t） 伸 屈 、 外 展 、 迴

轉 、 迴 旋  

手 腕 與 手 指 間  平 面 關 節 （ P l a n e  J o i n t） 滑 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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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 指 間  髁 狀 關 節 （ C o n d y l o i d  

J o i n t）  

伸 屈 、 外 展 、 內

收  

指 間  屈 戍 關 節 （ H i n g e  J o i n t） 伸 屈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）  

（ 三 ） 肌 肉 部 份  

    肩 部 與 手 掌 部 分 相 關 的 肌 肉 ， 則 用 表 格 整 理 後 如 下 表

4 - 2、 圖 4 . 8所 示 ：  

表 4 -  2 肩 部 與 手 部 各 區 肌 肉  

肌 肉  起 端  止 端  作 用  神 經 分

佈  

肱 二 頭 肌

（ B i c e p s  

B r a c h i i）  

長 頭 ： 關

結 盂 上 粗

隆  

短 頭 ： 肩

胛 骨 喙 突  

橈 骨 粗

隆 、 二 頭

肌 腱 膜  

前 臂 屈

曲 、 上 臂

屈 曲  

肌 皮 神

經  

肱 肌

（ B r a c h i a l i s）  

肱 骨 前 表

面  

尺 骨 冠 狀

突 、 尺 骨

粗 隆  

前 臂 屈 曲  肌 皮 神

經 、 橈

神 經  

肱 橈 肌

（ B r a c h i o r a d i a

- l i s）  

肱 骨 髁 上

嵴  

橈 骨 莖 突  前 臂 屈 曲  橈 神 經  

肱 三 頭 肌

（ T r i c e p s  

B r a c h i i）  

長 頭 ： 肩

胛 骨 關 節

下 粗 隆 ，

外 側 頭 ：

尺 骨 鷹 嘴

突  

前 臂 伸

展 、 上 臂

伸 展  

橈 神 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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橈 骨 溝 上

面 ， 肱 骨

外 側 及 後

表 面 ， 內

側 頭 ： 橈

神 經 溝 以

下  

肘 肌

（ A n c o n e u s）  

肱 骨 外 側

上 髁  

尺 骨 幹 上

部 及 鷹 嘴

突  

前 臂 伸 展  橈 神 經  

橈 側 屈 腕 肌

（ F l e x o r  C a r p i  

R a d i a l i s）  

肱 骨 內 側

上 髁  

第 2及 3掌

骨  

手 腕 之 彎

曲 及 外 展  

正 中 神

經  

 

尺 側 屈 腕 肌

（ F l e x o r  C a r p i  

U l n a r i s）  

肱 骨 內 側

上 髁 及 尺

骨 之 鷹 嘴

突 及 尺 骨

後 面  

豆 狀 骨 、

鈎 狀 骨 及

第 5掌 骨  

手 腕 的 彎

曲 及 內 收  

尺 神 經  

掌 前 肌

（ P a l m a r i s  

L o n g u s）  

肱 骨 內 側

上 髁  

掌 腱 膜  手 腕 的 彎

曲 及 掌 腱

膜 之 拉 緊  

正 中 神

經  

橈 側 伸 腕 長 肌

（ E x t e n s o r  

C a r p i  R a d i a l i s  

L o n g u s）  

肱 骨 外 側

上 髁  

第 2掌 骨

之 基 部  

手 腕 之 伸

展 及 外 展  

橈 神 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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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 側 伸 腕 肌

（ E x t e n s o r  

C a r p i  U l n a r i s）  

肱 骨 外 側

上 髁 及 尺

骨 之 背 側

緣  

第 5掌 骨

之 基 部  

手 腕 的 伸

展 及 內 收  

橈 神 經

之 後 骨

間 枝  

屈 指 深 肌

（ F l e x o r  

D i g i t o r u m  

P r o f u n d u s）  

尺 骨 之 前

內 側 面 及

骨 間 膜  

四 條 肌 腱

終 止 於 第

2 ~ 5手 指

之 遠 端 指

骨  

每 一 手 指

的 中 間 指

骨 彎 曲  

外 側 1 / 2

正 中 神

經 與 內

側 1 / 2尺

神 經  

屈 指 淺 肌

（ F l e x o r  

D i g i t o r u m  

S u p e r f i c i a l i s）  

肱 骨 內 側

上 髁 、 尺

骨 的 冠 狀

突 及 橈 骨

的 斜 線  

中 間 第

2 ~ 5根 指

骨  

每 一 手 指

的 中 間 指

骨 彎 曲  

正 中 神

經  

伸 指 肌

（ E x t e n s o r  

D i g i t o r u m）  

肱 骨 外 側

上 髁  

四 條 肌 腱

至 第 2 ~ 5

手 指 遠 端

之 指 骨  

指 骨 的 伸

展  

橈 神 經

之 後 骨

間 枝  

伸 食 指 肌

（ E x t e n s o r  

I n d i c i s）  

尺 骨 遠 側

之 後 方 與

骨 間 膜  

食 指 的 伸

指 肌 的 肌

腱  

食 指 的 伸

展  

橈 神 經

之 後 骨

間 枝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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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.  8上 肢 肌 肉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二 、 上 肢 騎 乘 姿 勢 之 分 析  

上 肢 的 騎 乘 姿 勢 對 於 自 由 車 騎 乘 者 身 體 舒 適 性 的 影 響 甚

鉅 。 B u r k e、 M e l l i o n 與 R i c h m o n d 等 研 究 發 現 ， 若 把 手 與 座

墊 之 間 距 離 太 短 ， 會 導 致 脊 椎 過 分 彎 曲 引 起 過 度 壓 迫 的 姿 勢

（ 圖 4 . 9），將 導 致 明 顯 的 頸 椎 上 仰（ α 變 小 ），此 姿 勢 並 迫 使

手 指 與 手 腕 的 角 度 （ β） 近 乎 垂 直 於 水 平 面 ， 引 起 自 由 車 選

手 之 壓 迫 症 候 群 、 下 背 部 疼 痛 與 頸 部 病 症 ， 意 即 在 騎 乘 自 行

車 的 過 程 當 中 ， 輪 胎 將 行 經 路 面 的 震 動 傳 遞 至 手 掌 ， 長 時 間

的 震 動 將 會 造 成 手 掌 麻 痺 癱 瘓 ， 因 此 手 臂 必 須 如 同 鉸 鏈 彈 簧

般 活 動 ， 以 提 供 良 好 並 具 有 彈 性 的 支 撐 ， 減 少 因 震 動 所 造 成

身 體 上 的 傷 害 （ B u r k e , 1 9 8 1 ; M e l l i o n , 1 9 9 1 ; R i c h m o n d , 1 9 9 4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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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.  9 脊 椎 過 分 彎 曲 引 起 過 度 壓 迫 的 不 良 姿 勢 （ D e Ve y  M . ,  

1 9 9 8）  

D e Ve y 研 究 提 出 鐵 人 三 項 運 動 與 自 由 車 計 時 賽 的 選 手 ，

其 騎 乘 自 由 車 的 姿 勢 軀 幹 極 端 向 前 傾 ， 需 要 將 座 墊 調 到 最

高 ， 且 因 長 時 間 騎 乘 自 由 車 之 故 ， 使 用 支 撐 肘 部 的 輔 助 把 手

讓 選 手 得 以 倚 靠 ， 以 減 輕 手 掌 與 手 臂 之 負 荷 ， 如 圖 4 . 1 0

（ D e Ve y  M . ,  1 9 9 8）。 但 此 種 極 端 向 前 傾 的 姿 勢 並 不 適 用 於 一

般 人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所 採 用 ， 因 為 上 臂 直 接 將 路 面 的 震 動 傳 到

肩 峰 與 鎖 骨 的 關 節 ， 會 產 生 肩 部 關 節 之 病 變 。 在 把 手 的 研 究

上 ， 亦 有 許 多 學 者 研 究 相 關 的 議 題 ； D o n k e r s 等 人 提 出 把 手

寬 度 與 自 由 車 騎 乘 者 的 呼 吸 量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關 聯（ D o n k e r s  e t  

a l . , 1 9 9 3）； J o h n s o n 與 S h u l t z 以 及 B e r r y 等 人 認 為 上 肢 兩 臂

間 之 距 離 ， 即 使 被 壓 迫 得 太 靠 近 時 ， 自 由 車 騎 乘 者 的 呼 吸 量

不 會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（ J o h n s o n  &  S h u l t z , 1 9 9 0 ; B e r r y  e t  a l . ,  

1 9 9 4）；D e Ve y 調 查 發 現 經 驗 豐 富 的 自 由 車 選 手 偏 好 較 寬 的 把

手 ， 因 為 使 用 較 寬 的 把 手 能 增 加 手 部 的 操 控 性 ， 使 自 由 車 選

手 容 易 調 整 身 體 各 部 位 以 產 生 更 舒 適 的 騎 乘 姿 勢 （ D e Ve y  

M .， 1 9 9 8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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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.  1 0 自 由 車 比 賽 常 見 的 騎 乘 姿 勢（ 採 用 肘 部 的 輔 助 把 手 ）

（ D e Ve y  M . ,  1 9 9 8）  

由 上 述 可 知 ， 座 墊 至 把 手 之 水 平 距 離 對 於 自 由 車 騎 乘 者

其 上 半 身 與 上 肢 的 騎 乘 舒 適 性 影 響 很 大 ， 而 身 體 的 不 舒 適 性

可 經 由 輔 助 工 具 ， 或 調 整 身 體 特 定 部 位 關 節 的 活 動 得 以 減

輕 。 把 手 寬 度 對 於 自 由 車 騎 乘 者 在 運 動 效 能 上 沒 有 明 顯 的 影

響 ， 但 是 較 寬 的 把 手 在 騎 乘 自 由 車 之 操 控 上 較 為 容 易 調 整 手

部 位 置 。  

 

第 五 節  軀 幹 生 理 構 造 與 騎 乘 姿 勢  
   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， 軀 幹 的 生 理 構 造 與 座 墊 及 把 手 關 係 密

切 ， 但 由 於 軀 幹 整 體 之 生 理 結 構 複 雜 ， 因 此 在 此 將 軀 幹 之 生

理 結 構 區 分 為 骨 骼 、 關 節 與 肌 肉 等 部 份 各 別 進 行 介 紹 。  

一 、 軀 幹 生 理 構 造  

（ 一 ） 骨 骼 部 份  

    人 體 軀 幹 的 骨 架 由 脊 柱 、 胸 骨 及 肋 骨 構 成 。 相 鄰 脊 柱 之

間 為 纖 維 軟 骨 形 成 的 椎 間 盤 ， 椎 間 盤 形 成 強 韌 關 節 ， 使 脊 柱

能 做 各 種 運 動 ， 並 吸 收 背 部 垂 直 的 震 動 與 衝 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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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脊 柱 （V e r t e b r a l  C o l u m n）  

    脊 柱 相 關 之 骨 骼 結 構 可 分 為（ 1）頸 椎、（ 2）胸 椎、（ 3）

腰 椎 、 （ 4） 薦 骨 與 （ 5） 尾 骨 ， 五 個 部 份 分 別 進 行 探 討 。 如

圖 4 . 1 1所 示 。  

    （ 1） 頸 椎 （ C e r v i c a l  V e r t e b r a e）  

      共 有 七 塊 ， 頸 椎 的 椎 體 較 為 胸 椎 小 ， 而 椎 弓 則 較 大 。  

  第 一 頸 椎 因 直 接 支 撐 頭 部 而 稱 為 環 椎（ A t l a s）， 第 二 頸 椎  

  為 軸 椎 （ A x i s） 可 使 頭 部 左 右 旋 轉 。  

    （ 2） 胸 椎 （ T h o r a c i c  V e r t e b r a e）  

      比 頸 椎 大 且 其 橫 突 亦 較 長 。 除 了 第 1 1及 1 2胸 椎 外 ， 其  

  餘 1 0個 胸 椎 均 在 橫 突 處 與 肋 骨 結 節 形 成 關 節 。  

    （ 3） 腰 椎 （ L u m b a r  V e r t e b r a e）  

      是 脊 柱 中 最 大 且 最 強 的 部 位 ， 棘 突 呈 方 形 ， 後 且 寬 ，  

  垂 直 向 後 突 出 ， 因 而 適 合 背 部 大 肌 肉 的 附 著 。  

    （ 4） 薦 骨 （ S a c r u m）  

      又 稱 骶 骨 ， 是 由 五 塊 薦 椎 愈 合 而 成 的 三 角 形 骨 骼 ， 與  

  左 右 髖 骨 共 同 組 成 骨 盆 腔 ， 為 骨 盆 帶 強 固 的 基 礎 。  

   （ 5） 尾 骨 （ C o c c y x）  

      尾 椎 癒 合 成 三 角 形 的 尾 骨 ， 與 薦 骨 關 節 相 聯 結 ， 其 功  

  能 僅 提 供 部 分 力 量 穩 定 骨 盆 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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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.  1 1脊 柱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（ 二 ） 胸 骨 （ S t e r n u m） （ 如 圖 4 . 1 2）  

    由 胸 骨 柄 、 胸 骨 體 及 胸 骨 劍 突 三 部 分 構 成 。  

（ 三 ） 肋 骨 （ R i b s） （ 如 圖 4 . 1 3）  

    1 2對 肋 骨 構 成 胸 廓 的 邊 緣 。 肋 骨 雖 彼 此 構 造 上 稍 有 差

異 ， 但 基 本 上 具 有 頭 （ H e a d） ， 為 與 胸 椎 相 關 節 的 突 出 物 ；

頸 （ N e c k） ， 為 與 胸 椎 的 橫 突 相 關 節 ； 體 部 （ B o d y）， 為 肋

骨 主 要 部 份 。 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圖 4 .  1 2胸 廓 骨 骼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圖 4 .  1 3肋 骨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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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關 節 部 份  

    在 此 用 表 格 整 理 與 脊 柱 部 分 相 關 的 關 節 ， 如 下 表 4 - 3  所

示 ：  

表 4 -  3 脊 柱 各 區 關 節  

關 節  形 式  動 作  

相 鄰 椎 骨 間  聯 合 （ S y m p h y s i s） 脊 柱 伸 展、屈 曲 及 旋 轉

上 下 兩 關 節 突  平 面 關 節 （ P l a n e  

J o i n t）  

脊 柱 伸 展、屈 曲 及 旋 轉

枕 骨 髁 與 環 椎

上 關 節 面  

髁 狀 關 節

（ C o n d y l o i d  J o i n t）

屈 曲 及 伸 展  

環 椎 與 軸 椎 齒

突  

車 軸 關 節 （ P i v o t  

J o i n t）  

旋 轉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）  

（ 三 ） 肌 肉 部 份  

    脊 柱 部 分 相 關 的 肌 肉 ， 則 用 表 格 整 理 後 如 下 表 4 - 4、 圖

4 . 1 4所 示 ：  

 

表 4 -  4 脊 柱 各 區 肌 肉  

肌 肉  起 端  止 端  作 用  神 經 分

佈  

腹 直 肌 （ R e c t u s  

A b d o m i n i s）  

恥 骨 、

恥 骨 聯

合  

第 5 ~ 7肋

軟 骨 、 胸

骨 劍 突  

脊 椎 柱 彎

曲 、  

第 7 ~ 1 2

胸 脊 神

經  

腰 方 肌

（ Q u a d r a t u s  

腸 骨 嵴  第 1 2肋

骨、第 1 ~ 4

脊 柱 向 兩

側 彎 曲  

第 1 2胸

神 經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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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u m b o r u m）  腰 椎  第 1腰

神 經  

薦 棘 肌

（ S a c r o s p i n a l i s）  

腸 肋 肌 群

（ I l i c o s t a l i s）  

腰 腸 肋 肌

（ I l i c o s t a l i s  

L u m b o r u m）  

胸 腸 肋 肌

（ I l i c o s t a l i s  

T h o r a c i s）  

頸 腸 肋 肌

（ I l i c o s t a l i s  

C e r v i c i s）  

 

 

 

 

腸 骨 嵴  

 

 

第 7 ~ 1 2

肋 骨  

 

第 1 ~ 6

肋 骨  

 

 

 

 

第 7 ~ 1 2肋

骨  

 

第 1 ~ 6肋

骨  

 

第 4 ~ 6頸

椎 橫 突  

 

 

 

 

腰 部 脊 椎

的 伸 展  

保 持 頸 椎

直 立 的 姿

勢  

 

頸 部 脊 椎

伸 展  

 

 

 

 

腰 神 經

背 枝  

 

胸 神 經

背 枝  

 

頸 神 經

背 枝  

最 長 肌 群

（ L o n g i s s i m u s）  

胸 最 長 肌

（ L o n g i s s i m u s  

T h o r a c i s）  

頸 最 長 肌

（ L o n g i s s i m u s  

C e r v i c i s）  

頭 最 長 肌

（ L o n g i s s i m u s  

C a p i t i s）  

 

 

腰 椎 的

橫 突  

 

第 4 ~ 5

胸 椎 橫

突  

第 1 ~ 4

胸 椎 橫

突  

 

 

所 有 胸

椎 、 上 腰

椎 、 第

9 ~ 1 0肋 骨  

第 2 ~ 6頸

椎 橫 突  

顳 骨 乳 突  

 

 

胸 部 脊 椎

伸 展  

 

頸 部 脊 椎

伸 展  

 

頭 部 伸

展 、 頭 旋

轉  

 

 

脊 神 經

背 枝  

 

脊 神 經

背 枝  

 

中 及 下

頸 神 經

背 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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棘 肌 群（ S p i n a l i s） 

胸 棘 肌 （ S p i n a l i s  

T h o r a c i s）  

 

下 ： 胸

椎 棘 突  

上 ： 腰

椎 棘 突  

 

上 半 部 胸

椎 棘 突  

 

脊 柱 伸 展  

 

脊 神 經

背 枝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）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1 4移 動 脊 柱 之 肌 肉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二 、 軀 幹 騎 乘 姿 勢 之 分 析  

    在 自 由 車 運 動 中 ， 軀 幹 的 姿 勢 與 其 他 身 體 部 位 的 活 動 有

著 密 切 的 關 係 ， B r o w n 等 人 量 測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人 體 上 半 身 的

E M G 值，發 現 下 肢 在 踩 踏 時，下 肢 肌 肉 活 動 會 隨 著 上 半 身 姿

勢 的 改 變 而 改 變 （ B r o w n  e t  a l . , 1 9 9 6） ； M a r r a s 等 人 以 量 測

E M G  之 實 驗 ， 證 明 人 體 軀 幹 彎 曲 與 旋 轉 會 增 加 脊 椎 附 近 肌

肉 的 活 動 量 （ M a r r a s  e t  a l . , 1 9 9 8） ； H a m l e y 與 T h o m a s 認 為

以 低 速 進 行 自 由 車 運 動 時 ， 軀 幹 直 立 的 姿 勢 可 以 降 低 心 跳 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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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（ H a m l e y  &  T h o m a s , 1 9 6 7）； M e l l i o n 曾 提 出 進 行 長 時 間 自

由 車 運 動 的 選 手 ， 應 採 取 向 前 伸 展 ， 卻 不 過 度 伸 展 的 姿 勢 ，

因 為 軀 幹 伸 展 的 姿 勢 比 軀 幹 彎 曲 的 姿 勢 在 頸 部 、 下 背 部 、 手

臂 、 手 掌 和 肩 部 等 身 體 部 位 會 有 較 少 壓 迫 ， 且 伸 展 的 姿 勢 會

擴 大 胸 腔 使 呼 吸 更 順 暢 （ M e l l i o n , 1 9 9 1）； C r a i g 以 實 驗 證 明

自 由 車 騎 乘 者 的 身 體 向 前 傾 1 5 °會 增 加 4 %的 肺 活 量，因 為 稍

往 前 傾 就 能 使 軀 體 從 胸 廓 移 除 部 份 肩 部 的 重 量

（ C r a i g , 1 9 6 0）； K o l e h m a i n e n 等 人 認 為 上 昇 型 把 手 可 以 減 低

頸 椎 負 荷 （ K o l e h m a i n e n  e t  a l . , 1 9 8 9） ； D e L o n g 與 S l o a n e 發

現 使 用 上 昇 型 把 手 時 ， 上 半 身 直 立 的 騎 乘 姿 勢 使 大 部 份 身 體

重 量 都 落 在 座 墊 上 ， 椎 間 盤 產 生 壓 縮 ， 若 將 軀 幹 向 前 彎 曲 ，

可 以 將 更 多 身 體 的 重 量 分 配 在 手 臂 上 ， 讓 脊 椎 獲 得 伸 展 ， 以

減 輕 身 體 重 量 加 諸 於 椎 間 盤 上 的 壓 力 （ D e L o n g , 1 9 7 4 ;  

S l o a n e , 1 9 7 0） 。  

    由 上 述 可 以 推 論 得 知 ，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， 人 體 軀 幹 的 姿 勢

與 下 肢 運 動 效 能 息 息 相 關 ， 而 且 軀 幹 的 姿 勢 受 到 自 由 車 兩 個

零 組 件 「 座 墊 與 把 手 」 影 響 ， 其 相 對 高 度 的 改 變 直 接 關 係 到

軀 幹 角 度 及 體 重 的 分 配 ， 進 而 影 響 自 由 車 騎 乘 者 的 舒 適 性 。  

第 六 節  臀 部 生 理 構 造 與 騎 乘 姿 勢  
   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， 臀 部 的 生 理 構 造 與 座 墊 關 係 密 切 ， 但 由

於 臀 部 整 體 之 生 理 結 構 複 雜 ， 因 此 在 此 將 臀 部 之 生 理 結 構 區

分 為 骨 骼 、 關 節 與 肌 肉 等 部 份 各 別 進 行 介 紹 。  

一 、 臀 部 生 理 構 造  

（ 一 ） 骨 骼 部 份  

    臀 部 相 關 之 骨 骼 結 構 可 分 為 1、骨 盆 帶， 2、薦 骨， 3、尾

骨 ， 4、 腸 ， 5、 坐 骨 與 6、 恥 骨 ， 六 個 部 份 分 別 進 行 探 討 。  



 57

1、 骨 盆 帶( P e l v i c  G i r d l e )  

    骨 盆 帶 由 左 右 兩 塊 髖 骨 ( H i p  B o n e s )所 組 成 如 圖 4 . 1 5。 骨

盆 帶 主 要 對 下 肢 支 撐 身 體 體 重 並 提 供 強 而 穩 定 的 作 用 ， 兩 塊

髖 骨 前 面 以 恥 骨 聯 合 相 連 接 ， 後 面 則 與 薦 骨 關 節 相 連 接 ， 其

中 髖 骨 是 以 髂 骨 (腸 骨 )、 恥 骨 與 坐 骨 三 部 份 共 同 組 合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1 5骨 盆 帶 之 正 視 圖 與 側 視 圖 （ 盧 冠 霖 ， 2 0 0 4）  

 

    初 生 兒 的 髖 骨 分 別 由 上 方 的 髂 骨 （ 腸 骨 ） 、 後 下 方 的 坐

骨 及 前 下 方 的 恥 骨 3塊 分 離 骨 骼 所 組 成 。 之 後 3塊 分 離 骨 隨 著

年 齡 的 增 加 而 癒 合 成 一 塊 髖 骨 ， 癒 合 部 位 外 側 形 成 凹 陷 的 髖

臼 。  

2、 薦 骨 （S a c r u m）  

    又 稱 骶 骨 ， 是 由 五 塊 薦 椎 愈 合 而 成 的 三 角 形 骨 骼 ， 與 左

右 髖 骨 共 同 組 成 骨 盆 腔 ， 為 骨 盆 帶 強 固 的 基 礎 。  

3、 尾 骨 （C o c c y x）  

    尾 椎 癒 合 成 三 角 形 的 尾 骨 ， 與 薦 骨 關 節 相 聯 結 ， 其 功 能

僅 提 供 部 分 力 量 穩 定 骨 盆 腔 ， 如 圖 4 . 1 6 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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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.  1 6薦 骨 與 尾 骨 ( a )腹 面 觀 ( b )背 面 觀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4、 腸 骨 （I l i u m）  

    腸 骨 又 稱 髂 骨 ， 是 髖 骨 中 最 大 的 分 離 骨 ， 其 上 緣 自 髂 嵴

（ I l i a c  C r e s t） ， 前 端 止 於 髂 前 上 棘 （ A n t e r i o r  S u p e r i o r  I l i a c  

S p i n e），後 端 止 於 髂 後 上 棘（ P o s t e r i o r  S u p e r i o r  I l i a c  S p i n e），

其 下 方 分 別 有 髂 前 下 棘 （ A n t e r i o r  I n f e r i o r  I l i a c  S p i n e） 及 髂

後 下 棘（ P o s t e r i o r  I n f e r i o r  I l i a c  S p i n e）， 其 主 要 提 供 腹 部 肌

肉 附 著 處 之 處 ， 如 圖 4 . 1 7  所 示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1 7 腸 骨、坐 骨 與 恥 骨 ( a )外 側 觀 ( b )內 側 觀 (麥 麗 敏，1 9 9 9 )  

5、 坐 骨 （I s c h i u m）  

    坐 骨 可 分 成 體 及 枝 二 部 份 。 體 的 後 方 突 出 形 成 坐 骨 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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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S p i n e  o f  I s c h i u m） ， 其 下 有 小 坐 骨 切 邊 （ L e s s e r  I s c h i a d i c  

N o t c h） 及 坐 骨 粗 隆 （ I s c h i a d i c  T u b e r o s i t y） ， 坐 骨 粗 隆 是 當

坐 椅 子 時 與 椅 面 相 接 觸 的 部 位 ， 故 其 完 全 之 稱 身 體 之 重 量 ，

亦 為 髖 骨 最 強 壯 之 部 分 ， 如 圖 4 . 1 7。  

6、 恥 骨 （P u b i s）  

    恥 骨 由 上 枝 （ S u p e r i o r  R a m u s） 、 體 部 （ B o d y） 及 下 枝

（ I n f e r i o r  r a m u s）組 成。體 部 上 緣 為 恥 骨 嵴（ P u b i c  C r e s t），

其 內 側 為 恥 骨 聯 合 面 。 恥 骨 聯 合 （ P u b i c  S y m p h y s i s） 是 介 於

兩 髖 骨 間 的 關 節 ， 由 纖 維 軟 骨 所 組 成 。 髖 臼 由 五 分 之 二 的 腸

骨 、 五 分 之 二 的 坐 骨 及 五 分 之 一 的 恥 骨 所 組 成 ， 是 由 髖 骨 三

骨 骼 所 構 成 的 窩 ， 可 容 納 下 肢 的 股 骨 頭 ， 如 圖 4 . 1 7。  

（ 二 ） 男 女 性 臀 部 構 造 之 差 異  

    男 女 性 臀 部 主 要 差 異 點 源 自 於 骨 盆 構 造 的 不 同 ， 而 人 體

骨 盆 構 造 以 薦 骨 岬 （ S a c r a l  P r o m o n t o r y） 、 腸 恥 線 （ I l i o  

P e c t i n e a l  L i n e）或 稱 弓 狀 線（ A r c u a t e  L i n e）、恥 骨 聯 合（ P u b i c  

S y m p h y s i s）共 同 圍 成 骨 盆 上 口，在 骨 盆 上 口 以 上 為 假 骨 盆 ，

以 下 為 真 骨 盆 。 通 常 男 性 的 骨 盆 內 徑 較 小 ， 恥 骨 聯 合 處 之 角

度 較 小 ； 女 性 則 較 大 (圖 4 . 1 8 )， 而 女 性 的 恥 骨 聯 合 處 因 懷 孕

生 產 時 荷 爾 蒙 的 影 響 ， 為 營 造 有 利 於 生 產 時 能 使 胎 兒 順 利 通

過 骨 盆 腔 內 的 環 境 ， 使 得 女 性 該 部 位 比 男 性 較 為 鬆 弛 。 典 型

的 差 異 列 於 表 4 - 5及 圖 4 . 1 8。  

表 4 -  5男 女 骨 盆 之 比 較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(盧 冠 霖 ， 2 0 0 4 )  

比 較 點  男 性  女 性  

一 般 的 構 造  重 而 厚  輕 而 薄  

關 節 面  大  小  

大 骨 盆   深  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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骨 盆 上 口  心 臟 形  較 大 且 接 近 卵 形  

骨 盆 下 口  較 小  較 大  

恥 骨 弓  小 於 9 0 °角  大 於 9 0 °角  

恥 骨 聯 合   較 深 且 不 易 活 動  較 淺 比 男 性 較 易 活 動  

坐 骨 棘  較 朝 向 內  較 朝 向 外  

坐 骨 粗 隆  朝 內 且 向 內 彎  朝 外 並 向 外 翻  

髂 骨  較 垂 直  較 不 垂 直  

髂 骨 窩  深  淺  

髂 骨  較 彎 曲  較 不 彎 曲  

髖 臼  大  小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1 8男 女 性 骨 盆 之 比 較 ( a )為 男 性 骨 盆 正 面 觀 ( b )為 男 性 骨

盆 上 面 觀 ( c )為 女 性 骨 盆 正 面 觀 ( d )為 女 性 骨 盆 上 面 觀 (麥 麗 敏

等 編 ， 1 9 9 9 )  

（ 三 ） 關 節 部 份  

    髖 關 節 是 下 肢 骨 與 中 軸 骨 骼 相 連 接 的 重 要 關 節 ， 圖 4 . 1 9  

所 示 。 其 各 部 位 位 置 與 功 能 作 用 說 明 如 下 ：  

1、 關 節 腔 （J o i n t  M o u s e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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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由 髖 臼 與 股 骨 頭 之 間 所 形 成 的 杵 臼 關 節 。  

2、 關 節 軟 骨 （A r t h r o d i a l  C a r t i l a g e）  

    為 附 著 於 髖 臼 邊 緣 的 纖 維 軟 骨，稱 為 髖 臼 緣（ A c e t a b u l a r  

L b r u m） 。  

3、 關 節 囊 （J o i n t  C a p s u l e）  

    由 髖 臼 緣 延 伸 至 股 骨 頸 部 周 圍 。  

4、 附 屬 韌 帶 （A c c e s s o r y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（ 1） 髂 股 韌 帶 （ I l i o f e m o r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由 髂 骨 前 下 棘 延 伸 至 股 骨 轉 子 間 線 ， 為 關 節 囊 增 厚 形

成 的 。  

    （ 2） 恥 股 韌 帶 （ P u b o f e m o r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由 恥 骨 部 份 的 髖 臼 緣 延 伸 至 股 骨 頸 部 ， 為 關 節 囊 增 厚

形 成 的 。  

    （ 3） 坐 股 韌 帶 （ I s c h i o f e m o r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由 髖 臼 的 坐 骨 壁 延 伸 至 股 骨 頸 部 。  

    （ 4） 股 骨 頭 韌 帶 （ C a p i t a t e  L i g a m e n t） 亦 稱 圓 韌 帶

（ L i g a m e n t u m  T e r e s）  

      由 髖 臼 窩 延 伸 至 股 骨 頭 部 ， 為 三 角 形 帶 狀 韌 帶 。  

    （ 5） 髖 臼 橫 韌 帶 （ T r a n s v e r s e  L i g a m e n t  o f  A c e t a b u l u m） 

      為 橫 跨 髖 臼 的 強 壯 韌 帶，是 人 體 內 最 強 壯 的 韌 帶 之 一。 

    髖 關 節 除 了 有 上 述 強 韌 的 關 節 囊 及 囊 內 韌 帶 外 ， 加 上 杵

臼 關 節 的 穩 定 性 和 關 節 周 圍 廣 大 的 肌 肉 群 ， 這 四 個 原 因 使 髖

關 節 成 為 一 個 很 少 產 生 脫 臼 的 關 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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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.  1 9髖 關 節 (盧 冠 霖 ， 2 0 0 4 )  

（ 四 ） 肌 肉 部 份  

    骨 盆 內 的 提 肛 肌 （ L e v a t o r  A n i） 與 尾 骨 肌 （ C o c c y g e u s）

及 其 肌 膜 聯 合 形 成 骨 盆 膈（ P e l v i c  D i a p h r a g m），為 骨 盆 腔 的

最 底 層 ， 此 部 位 即 是 騎 士 騎 乘 時 與 座 墊 接 觸 最 密 切 之 肌 肉 層

(圖 4 . 2 0 )。骨 盆 腔 的 出 口 為 會 陰 部（ P e r i n e u m），是 大 腿 與 臀

部 之 間 的 菱 形 區 域 。 其 前 方 以 恥 骨 聯 合 為 頂 點 ， 兩 側 以 坐 骨

粗 隆 為 界 線，後 方 則 以 尾 骨 為 頂 點，若 將 兩 側 坐 骨 粗 隆 連 線，

則 可 將 此 菱 形 區 域 分 成 前 面 包 括 外 生 殖 器 及 尿 道 開 口 的 泌 尿

生 殖 三 角（ U r o g e n i t a l  T r i a n g l e）及 後 面 包 括 肛 門 的 肛 門 三 角

（ A n a l  T r i a n g l e） 。 會 陰 部 的 會 陰 深 橫 肌 、 尿 道 括 約 肌 及 覆

蓋 於 上 面 的 肌 膜 構 成 泌 尿 生 殖 膈 （ U r o g e n i t a l  D i a p h r a g m） ，

其 圍 繞 於 尿 道 及 生 殖 道 旁，且 可 加 強 骨 盆 底 部，如 圖 4 . 2 1  所

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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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.  2 0骨 盆 底 部 肌 肉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2 1男 女 性 會 陰 部 肌 肉 ( a )女 性 ( b )男 性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二 、 臀 部 騎 乘 姿 勢 之 分 析  

    量 測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臀 部 動 作 的 角 度 變 化 ， 發 現 骨 盆 的 搖

擺 為 ±  1 2 °（ H u l l  e t  a l , 1 9 9 0） ； N e p t u n e與 H u l l應 用 動 作 分 析

系 統 追 蹤 實 驗 ， 分 析 出 髖 關 節 在 自 由 車 活 動 角 度 的 變 化

（ N e p t u n e  &  H u l l , 1 9 9 5） ； 在 垂 直 的 震 動 對 於 人 與 座 椅 介 面

壓 力 分 布 的 研 究 中 ， 發 現 體 重 較 重 的 人 需 要 增 加 有 效 的 接 觸

面 積 以 減 低 坐 骨 的 壓 力 （ W u  e t  a l . ,  1 9 9 8） ； S t o n e與 H u l l以

動 力 計 量 測 自 由 車 騎 士 的 體 重 在 一 般 自 由 車 運 動 狀 況 下 的 影

響 ， 發 現 體 重 、 負 荷 與 功 率 輸 出 呈 線 性 關 係 （ S t o n e  &  

H u l l , 1 9 9 5）；由 M o s e與 H u l t e n以 及 G r o e n e n d i j k等 人 的 研 究 得

知 ， 骨 盆 支 撐 受 力 需 要 座 墊 表 面 上 的 襯 墊 來 分 散 ， 座 墊 的 中

間 部 份 凹 陷（ 即 舒 適 座 墊 ），能 解 決 男 性 攝 護 腺 病 變 的 問 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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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卻 也 容 易 讓 騎 乘 者 從 座 墊 前 方 滑 落 （ M o s e  &  

H u l t e n , 1 9 8 9 ; G r o e n e n d i j k  e t  a l . , 1 9 9 2）。C h r i s t i a a n s與 B r e m n e r

認 為 競 速 自 由 車 用 的 座 墊 不 能 以 直 立 的 姿 勢 乘 坐 ， 否 則 愈 接

近 直 立 時 垂 直 壓 力 愈 大，將 增 加 座 瘡 生 成 的 機 會（ C h r i s t i a a n s  

&  B r e m n e r , 1 9 9 8）； R i c h m o n d及 M a t y e n y認 為 把 手 高 度 若 設 置

太 低 ， 將 會 提 高 壓 迫 臀 部 附 近 神 經 之 機 率 ， 亦 會 增 加 過 度 使

用 病 症 的 發 生 ， 例 如 女 性 外 陰 部 與 男 性 攝 護 腺 的 問 題

（ R i c h m o n d , 1 9 9 4 ; M a t y e n y , 1 9 9 2） 。  

    由 上 述 文 獻 顯 示 ， 騎 乘 自 由 車 在 臀 部 所 受 之 壓 迫 可 由 改

變 座 墊 形 狀 與 材 質 或 調 整 騎 乘 姿 勢 ， 以 獲 得 較 佳 之 騎 乘 舒 適

性 。  

 

第 七 節  下 肢 生 理 構 造 與 騎 乘 姿 勢  
   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， 下 肢 的 生 理 構 造 與 踩 踏 關 係 密 切 ， 但 由

於 下 肢 整 體 之 生 理 結 構 複 雜 ， 因 此 在 此 將 下 肢 之 生 理 結 構 區

分 為 骨 骼 、 關 節 與 肌 肉 等 部 份 各 別 進 行 介 紹 。  

一 、 下 肢 生 理 構 造  

（ 一 ） 骨 骼 部 份  

    下 肢 骨 （ L o w e r  E x t r e m i t y） 由 6 2塊 骨 骼 組 成 ， 其 包 括 位

於 大 腿 的 股 骨 、 位 於 膝 蓋 的 髕 骨 、 位 於 小 腿 的 脛 骨 和 腓 骨 、

位 於 腳 踝 的 跗 骨 、 足 底 的 蹠 骨 、 及 腳 趾 的 趾 骨 ， 分 別 進 行 探

討 。  

1、 股 骨 （ F e m u r） （ 如 圖 4 . 2 2）  

    又 稱 大 腿 骨 ， 是 人 體 最 長 、 最 重 的 骨 骼 。 大 、 小 轉 子

（ G r e a t e r ,  L e s s e r  T r o c h a n t e r）是 股 骨 上 的 突 起，為 大 腿 及 臀

部 肌 肉 的 附 著 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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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髕 骨 （P a t e l l a） （ 如 圖 4 . 2 3）  

    是 位 於 膝 關 節 前 ， 股 四 頭 肌 肌 腱 內 的 一 塊 三 角 形 種 子

骨 ， 也 是 體 內 最 大 的 種 子 骨 。  

3、 脛 骨 （T i b i a） （ 如 圖 4 . 2 4）  

    是 小 腿 內 側 較 大 的 骨 ， 承 受 小 腿 主 要 部 位 的 重 量 。  

4、 腓 骨 （F i b u l a） （ 如 圖 4 . 2 4）  

    位 於 脛 骨 外 側 並 與 之 平 行 ， 但 比 脛 骨 小 的 多 。  

5、 跗 骨 （T a r s a l s） （ 如 圖 4 . 2 5）  

    每 一 肢 的 跗 骨 包 含 7塊 骨 骼 。 其 中 距 骨 （ T a l u s） 及 跟 骨

（ C a l c a n e u s） 位 於 足 的 後 部 ， 其 前 面 有 骰 骨 （ C u b o i d）、 舟

狀 骨（ N a v i c u l a r）及 內、外 側、中 間 3塊 楔 狀 骨（ C u n e i f o r m），

在 走 路 時 ， 距 骨 先 承 受 整 個 身 體 之 重 量 ， 然 後 有 一 半 左 右 的

重 量 轉 移 到 其 他 跗 骨 上 。  

6、 蹠 骨 （M e t a t a r s a l s） （ 如 圖 4 . 2 5）  

    每 一 肢 的 蹠 骨 包 含 5塊 骨 骼 ， 由 內 側 至 外 側 分 別 是 第 1 ~ 5

蹠 骨 。 第 1蹠 骨 較 其 他 蹠 骨 粗 厚 ， 可 承 受 較 多 的 體 重 。  

7、 趾 骨 （P h a l a n g e s） （ 如 圖 4 . 2 5）  

    與 手 部 的 指 骨 同 為 1 4塊 骨 頭 ， 其 排 列 方 式 亦 相 同 。  

8、 足 弓 （A r c h e s  o f  t h e  F o o t）  

    （ 1） 縱 弓 （ L o n g i t u d i n a l  A r c h）  

      分 成 內 、 外 側 ， 內 側 部 由 跟 骨 起 ， 升 至 距 骨 ， 經 舟 狀

骨 、 第 1 ~ 3塊 楔 狀 骨 及 內 側 第 1 ~ 3塊 蹠 骨 後 下 降 所 形 成 ， 以 距

骨 為 基 石；外 側 亦 由 跟 骨 起，升 至 骰 骨，在 下 降 至 外 側 第 4 ~ 5

蹠 骨 ， 以 骰 骨 為 基 石 。  

    （ 2） 橫 弓 （ T r a n s v e r s e  A r c h）  

      分 前、中 及 後 橫 弓，前 橫 弓 由 5塊 蹠 骨 之 基 部 所 形 成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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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橫 弓 由 楔 狀 骨 及 骰 骨 形 成 ； 而 後 橫 弓 則 由 舟 狀 骨 及 骰 骨 所

組 成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圖 4 .  2 2股 骨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圖 4 .  2 3髕 骨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2 4脛 骨 與 腓 骨 (麥 麗 敏， 1 9 9 9 )圖 4 .  2 5跗 、 蹠 、 趾 骨 (盧 冠

霖 ， 2 0 0 4 )  

（ 二 ） 關 節 部 份  

    膝 關 節（ K n e e  J o i n t）是 連 接 下 肢 骨 的 股 骨 與 脛 骨、腓 骨

及 膝 蓋 骨 之 間 的 關 節 ， 是 人 體 內 最 大 的 關 節 ， 如 圖 4 . 2 6  

1、 關 節 腔 （J o i n t  M o u s e） ： 可 由 三 個 關 節 共 同 組 成  

    （ 1） 外 側 脛 股 關 節  

      為 股 骨 外 髁、脛 骨 外 髁 與 外 側 半 月 板 之 間 的 樞 紐 關 節。 

    （ 2） 內 側 脛 股 關 節  

      為 股 骨 內 髁、脛 骨 內 髁 與 內 側 半 月 板 之 間 的 樞 紐 關 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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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 3） 膝 股 關 節  

      是 股 骨 膝 蓋 面 與 膝 蓋 骨 之 間 的 形 成 的 滑 動 關 節 。  

2、 關 節 軟 骨 （A r t h r o d i a l  C a r t i l a g e）  

    分 成 內 側 半 月 板 （ M e d i a l  M e n i s c u s） 及 外 側 半 月 板

（ L a t e a l  M e n i s c u s） 兩 個 半 月 形 軟 骨 。  

3、 關 節 囊 （J o i n t  C a p s u l e）  

    膝 關 節 的 關 節 囊 並 不 十 分 完 整 ， 其 關 節 周 圍 的 韌 帶 鞘 大

都 由 肌 腱 所 組 成 。  

4、 滑 液 囊 （B u r s a）  

    有 多 處 滑 液 囊 ， 其 存 在 部 位 可 分 成 前 側 囊 、 內 側 囊 及 外

側 囊 三 部 份 。  

5、 相 關 及 附 屬 韌 帶 （A c c e s s o r y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（ 1） 膝 韌 帶 （ P a t e l l a r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為 股 四 頭 肌 的 肌 腱 ， 經 膝 蓋 骨 往 下 延 伸 而 終 止 於 脛 骨  

  粗 隆 ， 它 可 強 化 膝 關 節 的 前 面 部 份 。  

    （ 2） 脛 骨 側 韌 帶 （ T i b i a l  C o l l a t e r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由 股 骨 內 髁 連 接 內 側 半 月 板 後 在 延 伸 至 脛 骨 內 髁 的 韌   

  帶 ， 為 膝 關 節 內 側 一 條 寬 而 扁 的 韌 帶 ， 其 內 側 有 縫 匠 肌 、     

  股 薄 肌 及 半 腱 肌 的 肌 腱 橫 過 。  

    （ 3） 腓 骨 側 韌 帶 （ F i b u l a r  C o l l a t e r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由 股 骨 的 外 髁 跨 過 外 側 關 節 盤 而 與 腓 骨 頭 相 連 的 韌    

  帶 ， 是 一 條 強 韌 而 圓 形 的 韌 帶 。  

    （ 4） 膝 窩 斜 韌 帶 （ O b l i q u e  P o p l i t e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為 連 接 股 骨 、 膝 窩 及 脛 骨 頭 肩 的 扁 平 韌 帶 ， 其 表 面 有  

  半 膜 肌 的 肌 腱 。  

    （ 5） 弓 狀 膝 窩 韌 帶 （ A r c u a t e  P o p l i t e a l  L i g a m e n t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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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位 於 股 骨 外 髁 至 腓 骨 頭 之 間 的 韌 帶 。  

    （ 6） 前 及 後 十 字 韌 帶 （ A n t e r i o r  a n d  P o s t e r i o r  C r u c i a t e  

L i g a m e n t）  

      位 於 膝 關 節 內 連 接 股 骨 與 脛 骨 的 韌 帶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2 6膝 關 節 (麥 麗 敏 ， 1 9 9 9 )  

    踝 關 節 （ A n k l e  J o i n t） 包 括 2 8塊 骨 頭 及 3 4個 關 節 ， 是 連

接 下 肢 骨 的 脛 骨 與 腓 骨 之 間 的 關 節 ， 大 多 數 的 踝 關 節 具 有 滑

膜 及 軟 骨 等 構 造 ， 在 骨 頭 之 間 有 許 多 強 韌 的 帶 狀 構 造 ， 即 是

韌 帶 ， 其 功 能 是 把 骨 頭 連 接 在 一 起 ， 以 維 持 足 踝 關 節 的 穩 定

性。比 較 重 要 的 如 位 於 踝 關 節 外 側 的 前、後 距 腓 ( A n t e r i o r  a n d  

P o s t e r i o r  T a l o f i b u l a r  L i g a m e n t )韌 帶 及 跟 腓 ( C a l c a n e - o f i b u l a r  

L i g a m e n t )韌 帶 位 於 內 側 的 三 角 ( D e l t o i d  L i g a m e n t )韌 帶 。  

（ 三 ） 肌 肉 部 份  

    根 據 H u l l（ 1 9 8 6）列 舉 自 由 車 牽 涉 到 的 肌 群 共 8組，大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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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肌 肉 可 分 為 單 關 節 （ O n e - j o i n t） 和 雙 關 節 （ T w o - j o i n t） 兩

組 ， 按 8組 肌 肉 分 述 如 下 ， 如 圖 4 . 2 7及 表 4 - 6所 示 ：  

1、 臀 大 肌 （G l u t e u s  M a x i m u s）  

    由 後 臀 線 後 部 至 大 腿 骨 上 後 面 腸 脛 韌 帶 ， 主 要 功 能 髖 關

節 伸 展 ， 為 單 關 節 肌 肉 。  

2、 股 直 肌 （R e c t u s  F e m o r i s）  

    由 下 前 腸 骨 棘 ， 臼 蓋 上 元 至 膝 蓋 韌 帶 ， 主 要 功 能 膝 關 節

伸 展 和 髖 關 節 之 屈 曲 ， 雙 關 節 肌 肉 。  

3、 內 側 廣 肌 （V a s t u s  M e d i a l s）  

    由 轉 子 間 下 部 起 ， 與 中 廣 肌 及 外 廣 肌 、 股 直 肌 會 成 共 同

腱 ， 稱 股 四 頭 肌（ Q u a d r i c e p s  F e m o r i s）， 並 構 成 膝 韌 帶 覆 蓋

膝 蓋 骨 ， 主 要 功 能 膝 關 節 伸 展 ， 單 關 節 肌 肉 。  

4、 外 側 廣 肌 （V a s t u s  L a t e r a l i s）  

    由 股 大 轉 子 基 部 起，主 要 功 能 膝 關 節 伸 展，單 關 節 肌 肉。 

5、 脛 骨 前 肌 （T i b i a l  A n t e r i o r）  

    由 脛 骨 上 外 側 2 / 3處 至 第 一 楔 、 蹠 骨 底 內 側 。  

6、 腓 腸 肌 （G a s t r o c n e m i u s）  

    由 大 腿 骨 內 外 踝 至 跟 骨 與 比 目 魚 肌 （ S o l e u s） 會 合 連 結

在 跟 骨 隆 起 處 ， 主 要 功 能 足 之 蹠 屈 和 膝 關 節 屈 曲 。  

7、 股 二 頭 肌 （B i c e p  F e m o r i s）  

    有 長 短 兩 頭 ， 主 要 功 能 髖 關 節 伸 展 和 膝 關 節 之 屈 曲 ， 雙

關 節 肌 肉 。  

8、 半 膜 肌 （S e m i m e m b r a n o s u s）  

    由 坐 骨 結 節 至 脛 骨 內 側 踝 ， 主 要 功 能 髖 關 節 伸 展 和 膝 關

節 之 屈 曲 ， 雙 關 節 肌 肉 。  

 



 70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2 7 自 由 車 之 下 肢 主 要 肌 群 圖  

表 4 -  6 下 肢 肌 肉 作 用 分 類 表  

關 節  肌 肉 屈 曲 （ F l e x i o n）  肌 肉 伸 展 （ E x t e n s i o n）  

名 稱  單 關 節 肌 肉  

O n e - j o i n t  

雙 關 節 肌 肉  

T w o - j o i n t  

單 關 節 肌 肉  

O n e - j o i n t  

雙 關 節 肌 肉  

T w o - j o i n t  

半 膜 肌  後 腿 腱 肌  髖  

H i p  

腸 腰 肌  股 直 肌  

臀 大 肌  股 二 頭 肌  

膝  股 二 頭 肌  後 腿 腱 肌  

K n e e  半 膜 肌  腓 腸 肌  

內 、 中 、 外

廣 肌  

股 直 肌  

踝

A n k l e  

比 目 魚 肌  腓 腸 肌  脛 骨 前 肌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本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）  

二 、 下 肢 騎 乘 姿 勢 之 分 析  

    使 用 肌 電 圖 分 析 騎 乘 自 由 車 其 下 肢 肌 群 肌 電 值 變 化 情

形 ， 實 驗 結 果 發 現 ， 踩 踏 是 有 次 序 且 重 複 的 動 作 （ H o u t z  &  

F i s h e r , 1 9 5 9） ； 曾 懷 恩 分 析 一 般 道 路 用 自 由 車 在 騎 乘 時 其 下

肢 力 學 運 動 模 式 與 人 機 介 面 架 構 （ 曾 懷 恩 ， 1 9 8 7） ； 以 動 態

最 佳 化 ， 分 析 長 時 間 持 續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， 腳 踏 、 曲 柄 與 飛 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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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相 對 位 置 的 關 係 （ K a u t z , 1 9 9 5） ； 以 實 驗 證 明 曲 柄 慣 性 的

負 荷 對 於 穩 定 狀 態 的 踩 踏 腳 踏 的 對 等 關 係 有 些 微 影 響 ， 分 析

踩 踏 踏 板 時 ， 機 械 能 的 產 生 、 吸 收 與 轉 換 的 模 式 （ F r e g l y  e t  

a l . , 1 9 9 6）；使 用 壓 力 計 量 測 在 自 由 車 運 動 中 膝 關 節 力 矩 的 變

化（ W o l c h o k  e t  a l . , 1 9 9 8）； G r e g o r與 R u g g（ 1 9 8 6）認 為 人 體

肌 肉 鍛 鍊 的 程 度 將 會 影 響 自 由 車 騎 乘 者 所 偏 好 的 踩 踏 腳 踏 板

速 率 （ G r e g o r  &  R u g g , 1 9 8 6） 。 B o h l m a n n及 H o l m e s等 人 分 別

指 出 ， 髕 骨 與 股 骨 之 間 ， 若 因 不 當 的 自 由 車 車 架 或 各 零 組 件

尺 寸 而 造 成 運 動 輕 微 不 協 調 ， 可 能 引 發 軟 骨 磨 損 等 病 症 ； 若

座 墊 位 置 太 低 ， 腳 踝 的 屈 肌 不 能 有 效 使 用 ， 將 造 成 阿 基 里 斯

腱 被 過 度 伸 展 ， 足 部 需 呈 背 屈 以 增 加 力 量 ， 方 能 達 到 與 自 由

車 騎 乘 者 在 座 墊 正 確 位 置 時 相 同 運 動 效 能 ； 要 達 到 踩 踏 最 大

的 力 量 輸 出，其 座 墊 高 度 應 該 設 定 為 胯 高 的 1 0 9 %，但 是 在 進

行 較 長 時 間 的 自 由 車 運 動 中 ， 為 了 維 持 較 高 的 連 續 輸 出 功

率 ， 必 須 降 低 座 墊 高 度 為 胯 高 的 1 0 7 %

（ B o h l m a n n , 1 9 8 1 ; H o l m e s  e t  a l . , 1 9 9 4） ， 但 C h r i s t i a a n s與

B r e m n e r研 究 調 查 則 發 現 胯 部 高 度 與 座 墊 到 踏 板 的 最 佳 施 力

距 離 ， 男 性 騎 乘 者 應 為 1 0 6 %， 女 性 騎 乘 者 應 為 1 0 7 %

（ C h r i s t i a a n s  &  B r e m n e r , 1 9 9 8） ； B o h l m a n n及 M a t h e n y等 人

認 為，在 腳 踏 最 低 點 的 膝 蓋 角 度（ α）最 大 到 1 5 0 °，而 且 在 腳

踏 最 高 點 位 置 的 膝 蓋 角 度 （ β） 則 不 小 於 6 5 °

（ B o h l m a n n , 1 9 8 1 ; M a t h e n y  e t  a l . , 1 9 9 2）； F r a n c i s研 究 測 量 出

最 理 想 的 踝 關 節 角 度 （ γ） 為 1 3 °如 圖 4 . 2 8（ F r a n c i s , 1 9 8 6） ；  

 

 

 



 72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4 .  2 8騎 乘 自 由 車 踩 踏 時 最 佳 角 度 位 置 （ D e V e y  M . ,  1 9 9 8） 

G r o o t等 人 發 現 改 變 坐 管 的 角 度 對 於 腳 踏 施 力 並 沒 有 影 響

（ G r o o t  e t  a l . , 1 9 9 4）；但 是 C h r i s t i a a n s與 B r e m n e r發 現 胯 部 高

度 決 定 座 墊 到 踏 板 的 距 離 ， 因 此 決 定 車 架 高 度

（ C h r i s t i a a n s & B r e m n e r , 1 9 9 8） 。  

    由 上 述 之 文 獻 發 現 ， 大 多 數 因 騎 乘 自 由 車 所 引 起 的 問 題

都 是 由 於 下 肢 不 當 之 運 動 模 式 而 引 起 ， 而 下 肢 運 動 模 式 受 到

座 墊 高 度 ， 即 座 墊 至 腳 踏 之 距 離 直 接 影 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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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結論與建議  
第 一 節  結 論  

    自 由 車 發 展 至 今 已 有 兩 百 年 歷 史 ， 至 今 仍 是 人 類 的 主 要

交 通 工 具 之 一，從 環 保 的 角 度 來 看，自 由 車 完 全 由 人 力 操 作，

不 需 使 用 自 然 資 源 ， 不 會 產 生 廢 氣 污 染 空 氣 ， 被 公 認 是 最 符

合 環 保 概 念 的 交 通 工 具 。 此 外 ， 隨 著 經 濟 水 準 的 提 高 ， 都 會

休 閒 運 動 風 潮 逐 漸 推 廣 開 來 ， 自 由 車 也 背 負 休 閒 運 動 與 旅 遊

活 動 的 新 使 命 ， 加 上 的 科 技 也 帶 給 自 由 車 不 同 的 設 計 衝 擊 ，

提 供 自 由 車 使 用 者 更 美 好 的 騎 乘 感 受 ， 也 相 對 的 提 供 研 究 者

更 多 探 討 空 間 。  

    在 一 件 設 計 完 善 的 產 品 上 ， 亮 麗 的 產 品 外 觀 造 形 固 然 相

當 重 要 ， 但 產 品 的 操 控 性 、 功 能 性 與 舒 適 性 …等 亦 是 設 計 中

不 可 遺 忘 的 重 要 因 素 ； 而 在 自 由 車 眾 多 組 件 當 中 ， 自 由 車 座

墊 、 把 手 …等 雖 然 只 算 是 件 小 小 的 配 件 而 已 ， 但 由 於 這 些 配

件 與 騎 乘 者 緊 密 接 觸 的 緣 故 ，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的 舒 適 性 即 顯 得

相 當 的 重 要 ， 且 市 面 上 眾 多 樣 式 的 自 由 車 配 件 大 多 只 考 慮 到

外 觀 部 分 ， 真 正 能 考 慮 騎 乘 者 人 因 方 面 的 少 之 又 少 。 因 此 本

研 究 透 過 文 獻 分 析 ， 了 解 各 自 由 車 配 置 時 ， 身 體 各 區 壓 力 的

趨 勢 變 化 ， 並 將 其 配 合 自 由 車 車 種 設 計 準 則 依 據 ， 希 望 能 提

供 往 後 自 由 車 車 種 設 計 一 個 明 確 的 方 向 。  

    本 研 究 透 過 文 獻 分 析 的 方 法 ， 探 討 騎 乘 自 由 車 的 發 展 及

其 傷 害 演 變 ， 針 對 本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主 要 結 論 ：  

一 、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可 能 引 發 之 疼 痛 與 病 變 ， 如 下 述 ：  

（ 一 ） 肌 肉 疲 勞 ： 由 於 不 同 行 車 速 度 及 路 況 騎 乘 ， 若 無 適 當

的 緩 衝 設 計 時 極 易 導 致 自 由 車 騎 乘 時 各 種 震 動 狀 況 產 生 。 由

於 震 動 情 況 隨 時 增 加 臀 部 重 量 衝 擊 之 負 擔 ， 故 引 發 疲 勞 與 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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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 。 例 如 ： 不 同 行 車 速 度 及 路 況 騎 乘 ， 若 無 適 當 的 緩 衝 設 計

時 極 易 導 致 自 由 車 騎 乘 時 各 種 震 動 狀 況 產 生 ； 由 於 震 動 情 況

隨 時 增 加 臀 部 重 量 衝 擊 之 負 擔 ， 故 引 發 疲 勞 與 傷 害 。  

（ 二 ） 皮 膚 發 炎 ： 由 於 騎 乘 自 由 車 時 ， 大 腿 內 側 與 臀 部 肌 肉

不 斷 地 與 座 墊 產 生 磨 擦 ， 同 時 鬱 積 高 度 悶 熱 與 流 汗 引 起 的 潮

濕 ， 進 而 導 致 疼 痛 的 引 起 。  

（ 三 ） 麻 痺 不 適 ： 皮 膚 與 座 墊 相 互 作 用 時 皮 膚 內 的 血 管 受 到

壓 迫 而 使 血 流 降 低 ， 此 時 受 壓 處 皮 膚 發 紅 ， 大 量 乳 酸 ( l a c t i c  

a c i d )聚 集 於 此 組 織 中 發 生 無 氧 代 謝 ( a n a e r o b i c  m e t a b o l i s m )，

造 成 局 部 充 血 而 產 生 麻 痺 (賈 皓 琪 等 譯 ， 1 9 8 6 )。 例 如 ： 長 時

間 的 騎 行 會 使 手 指 麻 木 ， 上 身 不 正 確 的 姿 勢 會 引 起 手 部 、 肩

部 、 肘 部 的 不 適 ； 在 手 心 兩 塊 厚 厚 的 肉 墊 之 間 有 很 重 要 的 神

經 ， 避 免 此 處 受 壓 ； 而 握 把 也 有 可 能 會 擠 壓 到 神 經 。  

（ 四 ）其 他 傷 害：當 座 墊 型 態 或 尺 寸 與 騎 士 人 體 尺 寸 不 合 時，

其 導 致 騎 乘 時 臀 部 各 區 受 力 不 平 均 而 造 成 疼 痛 。 例 如 ： 髕 骨

疼 主 要 是 力 量 不 足 時 用 力 過 猛 或 使 用 過 高 的 齒 數 比 騎 乘 且 座

墊 位 置 太 低 使 得 膝 關 節 過 度 彎 曲 所 引 起 。 跟 腱 位 於 腳 腕 後

部，連 接 腓 骨 肌 肉 和 腳 後 跟，此 處 疼 痛 表 明 踩 踏 技 術 有 問 題；

當 座 墊 太 高 時 必 須 用 腳 尖 使 力 去 踏 ， 長 時 間 過 於 用 力 會 導 致

肌 腱 受 損 。 座 墊 位 置 過 於 前 傾 使 身 體 的 重 量 壓 在 上 肢 ， 時 間

久 了 會 使 肩 部 受 損 ； 過 窄 的 車 把 會 擠 壓 肩 部 和 胸 部 ， 引 起 不

適 。  

二 、 可 透 過 以 車 架 與 座 墊 調 整 情 形 來 改 善 不 舒 適 情 形 ：  

（ 一 ） 座 墊 與 車 把 手 相 對 高 度 調 整 ： 座 墊 高 度 太 高 ， 骨 盆 容

易 在 踩 踏 時 產 生 搖 晃 ， 而 造 成 背 部 肌 肉 疲 勞 ， 同 時 對 於 泌 尿

器 官 與 生 殖 器 有 不 良 的 影 響 ； 而 車 把 手 高 度 調 整 方 面 ， 隨 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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騎 乘 者 經 驗 累 積 ， 通 常 會 降 低 把 手 的 高 度 以 獲 得 更 好 的 低 風

阻 姿 勢 (跑 車 )降 低 把 手 可 以 讓 背 部 有 空 間 伸 展 。  

（ 二 ） 座 墊 與 車 把 手 相 對 長 度 調 整 ： 座 墊 往 後 太 多 ， 會 讓 身

體 離 踏 板 較 遠 ， 使 骨 盆 的 位 置 太 過 往 下 移 ， 讓 下 背 部 的 肌 肉

容 易 扭 傷 ； 騎 乘 者 與 車 把 手 相 距 太 遠 ， 手 臂 就 會 伸 直 ， 手 肘

也 會 鎖 緊 ， 變 成 只 靠 斜 方 肌 、 提 肩 胛 肌 來 支 撐 身 體 ， 上 背 部

很 容 易 就 會 覺 得 疲 勞 ， 如 果 距 離 太 短 ， 背 部 會 拱 起 對 於 肩 關

節 有 不 良 的 影 響 。  

（ 三 ） 座 墊 角 度 調 整 ： 座 墊 往 前 傾 斜 一 、 二 度 ， 身 體 就 會 往

前 滑 ， 此 時 臀 部 與 座 墊 接 觸 面 積 減 少 ； 壓 力 降 低 ， 但 反 而 讓

手 臂 與 上 背 部 的 肌 肉 群 及 頸 椎 承 受 較 多 的 重 量 負 荷 而 導 致 不

舒 適 ， 故 當 軀 幹 直 立 時 ， 造 成 臀 部 與 座 墊 間 的 壓 迫 負 荷 ， 使

臀 部 部 位 不 適 增 加 ； 當 軀 幹 角 度 過 於 前 傾 時 ， 肩 頸 部 位 則 為

了 保 持 正 常 視 角 導 致 頸 椎 的 伸 展 ， 使 肩 頸 部 位 不 適 增 加 。  

三 、 提 供 調 整 合 適 自 由 車 的 方 法 依 據 ：  

（ 一 ） 車 架 大 小 調 整  

    其 方 法 為 ， 騎 乘 者 站 在 自 由 車 車 架 上 ， 褲 襠 與 上 管 的 距

離，一 般 競 賽 車 與 城 市 車 車 種 約 為 2 . 5 ~ 5公 分，登 山 車 車 種 約

為 7 . 5 ~ 1 5公 分 ， 如 圖 5 . 1（ M e l l i o n , 1 9 9 1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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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.  1車 架 大 小 （ M e l l i o n , 1 9 9 1）  

（ 二 ） 座 墊 高 度 調 整  

    有 幾 個 科 學 的 方 法 ：  

1 .  內 接 縫 法（ t h e  i n s e a m  m e t h o d）：其 方 法 為，當 你 背 對

牆 ， 把 厚 書 夾 在 兩 腿 之 間 (靠 近 會 陰 部 分 )， 厚 書 是 模

擬 你 的 座 墊 且 您 必 須 立 正 ， 確 定 你 的 腳 跟 與 地 板 垂

直 ， 在 書 的 最 高 點 位 置 劃 上 標 線 ， 量 測 標 線 至 地 板 的

長 度 就 是 I n s e a m長 度，其 I n s e a m長 度 × 1 . 0 9，最 好 是 多

量 測 幾 次 取 其 平 均 ， 如 圖 5 . 2（ B r o k e r  e t  a l . , 1 9 8 8 ;  

To o , 1 9 9 0 ;  Va n  d e r  P l a s , 1 9 8 6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 .  2內 接 縫 法 （ B r o k e r  e t  a l . , 1 9 8 8 ;  To o , 1 9 9 0 ;  Va n  d e r  

P l a s , 1 9 8 6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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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骨 長 法 （ b o n e  l e n g t h  m e t h o d）： 其 方 法 為 ， 騎 乘 者 背

向 牆 站 立 ， 腿 微 開 六 吋 ， 其 大 轉 子 粗 隆 到 股 骨 外 髁 處

為 L 1，股 骨 外 髁 並 通 過 外 踝 到 腳 底 與 地 面 垂 直 為 L 2，

將 （ L 1＋ L 2） × 0 . 9 6公 分 ， 求 得 的 值 則 為 座 墊 高 度 長

如 圖 5 . 3（ Va n  d e r  P l a s , 1 9 8 6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 .  3骨 長 法 （ Va n  d e r  P l a s , 1 9 8 6）  

3 .  估 算 腿 長 法（ e s t i m a t i o n  f r o m  l e g  l e n g t h）：其 方 法 為 ，

腳 跟 踩 在 踏 板 上 約 六 點 至 兩 點 鐘 的 水 平 方 向，與 騎 乘

者 坐 在 座 墊 上 腿 免 強 伸 直 在 六 點 鐘 方 向，則 為 座 墊 高

度 調 整 之 ㄧ，如 圖 5 . 4（ D i c k s o n , 1 9 8 5 ;  P o w e l l , 1 9 8 2 ;  Va n  

d e r  P l a s , 1 9 8 6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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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 .  4估 算 腿 長 法 （ D i c k s o n , 1 9 8 5 ;  P o w e l l , 1 9 8 2 ;  Va n  d e r  

P l a s , 1 9 8 6）  

 

（ 三 ） 座 墊 的 前 後 位 置  

    1 .允 許 大 約 3 . 5公 分 的 調 整 角 度 。  

    2 .騎 乘 者 坐 在 座 墊 上 ， 腳 踩 著 踏 板 呈 水 平 狀 ， 調 整 其 座

墊 前 後 角 度 從 騎 乘 者 脛 骨 粗 隆 的 截 線 與 腳 踏 板 呈 垂 直 面 ， 則

為 座 墊 位 置 的 適 當 角 度 ， 如 圖 5 . 5（ M e l l i o n  &  H i l l , 1 9 9 0 ;  

P o w e l l , 1 9 8 2 ;  Va n  d e r  P l a s , 1 9 8 6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 .  5座 墊 的 前 後 位 置 （ M e l l i o n  &  H i l l , 1 9 9 0 ;  P o w e l l , 1 9 8 2 ;  

Va n  d e r  P l a s , 1 9 8 6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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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把 手 距 離  

    騎 乘 者 手 肘 至 手 指 中 指 間 的 距 離 ， 為 把 手 至 座 墊 前 端 間

的 距 離，則 為 把 手 的 距 離，如 圖 5 . 6（ M e l l i o n  &  H i l l , 1 9 9 0 ;  Va n  

d e r  P l a s , 1 9 8 6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 .  6把 手 距 離 （ M e l l i o n  &  H i l l , 1 9 9 0 ;  Va n  d e r  P l a s , 1 9 8 6）  

    多 數 的 騎 乘 者 並 無 調 整 自 由 車 以 適 應 個 人 體 型 需 求 的 觀

念 ， 建 議 以 騎 乘 自 由 車 為 主 要 休 閒 活 動 的 民 眾 ， 最 好 選 購 符

合 自 己 體 型 需 求 的 自 由 車 ， 若 有 其 他 考 量 而 必 須 租 用 ， 則 建

議 騎 乘 前 應 視 個 人 體 型 加 以 調 整 ， 以 提 高 人 車 適 配 性 ， 避 免  

肌 肉 骨 骼 傷 害 。  

    在 相 同 的 騎 乘 負 荷 下 ， 不 同 車 種 在 能 量 消 耗 上 並 無 顯 著

差 異 ， 故 騎 乘 者 可 以 依 照 自 身 的 喜 好 及 用 途 選 購 自 由 車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 
本 研 究 在 研 究 過 程 中 ， 雖 經 過 不 斷 修 正 與 改 善 ， 但 礙 於

時 間 及 文 獻 資 料 限 制 ， 仍 有 不 盡 理 想 之 處 ， 在 此 根 據 本 研 究

進 行 過 程 的 檢 討 ， 提 供 後 續 研 究 建 議 。  

ㄧ 、 本 研 究 探 討 的 只 侷 限 在 自 由 車 發 展 及 傷 害 演 變 ， 未 來 可

加 入 人 體 尺 寸 、 自 由 車 等 參 數 ， 更 深 入 研 究 這 些 參 數 之 間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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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係 。  

二 、 將 來 可 以 設 計 、 蒐 集 符 合 國 人 騎 乘 各 種 車 種 的 參 數 並 可

以 取 得 更 精 確 之 設 計 參 考 依 據 。  

三 、 本 研 究 是 以 學 者 文 獻 做 為 研 究 成 果 驗 證 的 方 式 ， 可 建 議

未 來 的 研 究 方 向 可 延 續 研 究 呈 現 的 文 獻 資 料 並 實 際 與 實 驗 所

進 行 的 相 互 驗 證 以 提 供 設 計 參 考 依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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